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重上字第400號

上  訴  人  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葉怡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永然律師

            黃斐旻律師

            陳宜鴻律師

被上 訴 人  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呂志強 

訴訟代理人  楊晉佳律師

            林盈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8年3

月2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7年度重訴字第69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一部上訴，本院於109年4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上開規定依同法第463 條，於第二審程序準用之。查上訴人

於原審係主張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並超額查封其

名下財產，致上訴人受有財產及非財產上損害，故依民事訴

訟法第531條第1項、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

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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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起訴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及將如附件1 所示之道歉啟

事，以附表1所示方式刊登（見原審卷一第202頁）；嗣於本

院審理時，更改其請求刊登之道歉啟事內容，並將被上訴人

刊登道歉啟事於其官方網站之方式予以特定，而請求被上訴

人以附表2所示方式刊登如附件2 之道歉啟事（見本院卷三

第7至8、33、133頁），核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事實上

及法律上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維娜斯

公司）與被上訴人同為塑身衣業者，具有商業競爭關係，被

上訴人於民國106年5月24日妄稱維娜斯公司與法定代理人即

上訴人葉怡伶（下逕稱其姓名，與維娜斯公司合稱上訴人）

侵害被上訴人之商標權，致被上訴人受有新臺幣（下同）1

億9,400萬元之損害，向原法院聲請假扣押，經原法院以106

年度司裁全字第1280號裁定准予假扣押在案（下稱系爭假扣

押裁定），被上訴人再於106年6月16日向原法院聲請假扣押

強制執行，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以106年度司執全字第504號

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伊等於10

6年8月2日對系爭假扣押裁定聲明異議，經原法院以106年度

事聲字第225號裁定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駁回被上訴人之

假扣押聲請，被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再抗告，分別經智

慧財產法院以106年度民商抗字第5號裁定駁回抗告、最高法

院以107年度台抗字第114號裁定駁回再抗告確定在案。被上

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並違反強制執行法第113條準用

同法第50條禁止超額查封之規定，濫行查封伊等名下財產，

且透過新聞媒體報導惡意傳述維娜斯公司名下財產遭查封之

事，致維娜斯公司於106年7月至107年6月間受有6,329萬5,6

62元之營業收入損害，並為取得公司營運資金而向外舉債，

增加利息支出160萬元，且商譽、營業信用亦遭侵害，得請

求被上訴人刊登道歉啟事，並賠償維娜斯公司500萬元之非

財產上之損害。又被上訴人於系爭執行程序中查封葉怡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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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附表3㈠編號4位於臺中市之房地（下稱臺中市房地），

致葉怡伶無法委託仲介業者出售或出租收益，因此受有跌價

損害198萬9,780元、短收租金損害271萬3,922元；另聲請查

封葉怡伶所有如附表3㈠編號1之臺北市○○區房地（下稱○

○區房地）暨編號2之臺北市○○區房地（下稱○○區房

地），致葉怡伶須另行支付8萬1,280元鑑定費用，並因上開

3房地遭超額查封無法利用而受有215萬0,675元之損失；葉

怡伶因系爭執行事件遭第三人指為債信不良之人，精神上受

有相當痛苦，亦得請求被上訴人刊登道歉啟事，並賠償500

萬元之精神慰撫金。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民法第

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

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一部請求被上訴人賠

償及刊登道歉啟事等語。並於原審聲明：㈠被上訴人應分別

給付維娜斯公司、葉怡伶5,500萬元、1,000萬元，及均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

被上訴人應將如附件1 所示之道歉聲明，以附表1所示方式

刊登。㈢第㈠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判

決駁回上訴人之訴，維娜斯公司、葉怡伶就其敗訴部分，依

序於400萬元（即利息支出160萬元、非財產上之損害240萬

元）、600萬元（即臺中市房地跌價損害198萬9,780元、支

出鑑定費用8萬1,280元、上開3房地無法利用之損失215萬0,

675元、精神慰撫金177萬8,265元）及請求刊登道歉啟事之

範圍內提起一部上訴，並補充事實、法律上陳述如前所述，

其餘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不贅。】

並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

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⒈被上訴人應分別給付維娜斯公

司、葉怡伶400萬元、60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上訴人應將如附

件2 所示之道歉啟事，以附表2所示方式刊登。㈢上開㈡⒈

項部分，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所涉本件侵權事實，經臺灣臺北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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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05年度偵續字第483號

認葉怡伶違反商標法而對之提起公訴；維娜斯公司涉及不公

平競爭部分，亦經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以105年6

月27日公處字第105071號處分書課處罰鍰，維娜斯公司對之

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原法院行政庭以105年度簡字第247

號判決駁回維娜斯公司之訴，再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107

年度簡上字第4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伊以上訴人有不

法侵權行為為由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實屬有據，系爭假扣

押之歷審法院亦均認定伊已釋明假扣押之請求，系爭假扣押

裁定係因法院認定伊未釋明假扣押原因方遭廢棄，並非因自

始不當而撤銷。又上訴人雖曾主張系爭執行事件有超額查封

情事，而向原法院聲明異議，然亦經原法院以106年度執事

聲字第256號裁定駁回異議，上訴人提起抗告後，復自行撤

回抗告，足見伊並無超額查封情事。上訴人以伊自始不當聲

請系爭假扣押裁定、超額查封為由，請求伊負損害賠償責任

及刊登道歉啟事，均無理由。縱認上訴人得請求伊賠償，惟

伊並未聲請假扣押維娜斯公司之自營門市收入，並已於執行

程序中撤回部分葉怡伶名下不動產之強制執行，系爭假扣押

裁定應不致影響維娜斯公司資金運轉，維娜斯公司無需另向

訴外人張高榮借款並支出高達年息6%之約定利息；葉怡伶名

下之臺中市房地受查封時仍未與第三人簽訂買賣契約，縱因

無法出賣而跌價，亦係國內房市景氣下滑所致，且葉怡伶為

保管人，仍得於查封期間自由使用收益名下遭查封之不動

產，不致因系爭假扣押裁定受有不動產跌價損害或無法使用

收益之損失，況臺中市房地之跌價數額，係葉怡伶自行委請

不動產估價機構鑑定所得，難以採信；又兩造間之爭訟及聲

請強制執行行為，係新聞媒體自行取捨決定報導與否，報導

內並已記載上訴人之受訪意見而為平衡報導，維娜斯公司之

營業收入、商譽以及葉怡伶之名譽均未因此而受有損害，上

訴人所為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

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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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135至136頁），並

有相關證據在卷足稽，堪信為真實：

　㈠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涉嫌侵害其商標權，致其受有1億9,400萬

元之損害為由，向原法院聲請假扣押，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

以系爭假扣押裁定准被上訴人以6,500萬元或同面額之銀行

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為上訴人供擔保後，得對上訴人之財

產於1億9,400萬元之範圍內予以假扣押。嗣上訴人對系爭假

扣押裁定聲明異議，經原法院以106年度事聲字第225號裁定

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並駁回被上訴人之假扣押聲請。被上

訴人不服，提起抗告、再抗告，分別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6

年度民商抗字第5號裁定駁回抗告、最高法院以107年度台抗

字第114號裁定駁回再抗告確定在案（見原審卷一第26至52

頁）。

　㈡被上訴人持系爭假扣押裁定對上訴人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

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

　㈢被上訴人於107年4月27日以臺北北門郵局第001293號存證信

函催告上訴人於文到21日內就原法院提存所106年度存字第4

555號提存書所提存擔保金回覆是否行使權利，上訴人於107

年4月28日收受該函。嗣上訴人於107年5月18日以臺北古亭

郵局第000451號存證信函回覆被上訴人將對被上訴人請求損

害賠償，且不同意被上訴人取回上開提存擔保金，被上訴人

已收受上開存證信函（見原審卷一第54至60頁）。

　㈣葉怡伶因違反商標法等案件，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05年

度偵續字第483號提起公訴，再經原法院刑事庭以106年度智

易字第23號刑事判決葉怡伶無罪；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經

智慧財產法院以107年度刑智上易字第77號判決駁回上訴確

定在案。被上訴人所提系爭假扣押本案請求，亦經原法院以

106年度智重附民字第5號判決駁回，再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

7年度重附民上字第12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見原審卷

一第136至140頁、卷二第433至448頁，本院卷一第61至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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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維娜斯公司與公平會間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維娜斯公司不

服公平會105年6月27日公處字第105071號行政處分，提起行

政訴訟，經原法院行政庭以105年度簡字第247號判決駁回維

娜斯公司之訴，再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108年3月22日以10

7年度簡上字第4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見原審卷一第1

42至162頁、本院卷一第249至255頁）。

　㈥上訴人對於系爭執行事件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06年8月21日

所為106年度司執全字第504號裁定聲明異議，經原法院以10

6年度執事聲字第256號裁定駁回異議，上訴人提起抗告，經

本院以106年度抗字第1490號受理後，上訴人於107年4月16

日撤回抗告（見原審卷一第164至172頁，本院卷二第549至5

53頁）。系爭執行事件進行中，被上訴人曾聲請查封上訴人

如附表3所示各項財產，執行法院截至107年1、2月間或發還

款項為止，合計扣押維娜斯公司之存款964萬7,560元、應收

貨款債權4,433萬4,942元（即附表3㈠編號15至22，見本院

卷二第527至528頁）。

四、兩造之爭點及論斷：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且超額查封，應

依前揭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並刊登道歉啟事以回復上訴人

之商譽及名譽；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

件應審究之爭點即為：㈠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

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因系爭假扣押所受損害，有無理

由？如有理由，得請求之數額為何？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

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及超額查封，而依民法第18條、第184

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

法第23條第1項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及刊登道歉啟事，有無理

由？如有理由，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數額及刊登之道歉啟

事內容為何？茲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

償因系爭假扣押所受損害，並無理由：

　⒈按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或因第529條第4項及第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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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條第3項之規定而撤銷者，債權人應賠償債務人因假扣押或

供擔保所受之損害，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

立法目的在於防止債權人濫用假扣押制度，課債權人以損害

賠償責任以保護債務人。次按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所謂

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者，係指假扣押裁定後，債務

人提起抗告，經假扣押裁定法院或抗告法院認為依命假扣押

時客觀存在之情事，不應為此裁定而撤銷之情形而言；若債

權人執以對債務人執行假扣押之假扣押裁定，係因債權人未

能釋明假扣押之原因，所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仍不符假

扣押之要件，而遭抗告法院予以廢棄確定，因債權人是否盡

釋明之責，乃法院於假扣押當時本於職權所為之判斷，尚難

認為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形認為不應為此裁定而撤

銷，與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者不同，債務人自不得

依該條規定向債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

1407號、69年台上字第1879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251號判

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被上訴人於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時，係主張維娜斯公司與被

上訴人同為販售量身訂製女性塑身衣之事業，維娜斯公司負

責人葉怡伶明知「瑪麗蓮」係被上訴人所註冊，指定使用於

衣服、胸罩、內衣、馬甲、睡衣等商品，以及廣告企劃、廣

告設計、電腦網路線上廣告等服務之商標，竟於104年8月10

日前某日至105年8月間，將「瑪麗蓮」文字使用於維娜斯公

司塑身衣商品及服務之促銷文宣，及在Google網頁刊登付費

置頂廣告，內容為「維娜斯瑪麗蓮讓老公更愛妳」、「助妳

完美瑪麗蓮」等文字，並搭配維娜斯公司網站連結，使消費

者誤認「維娜斯」與「瑪麗蓮」提供之商品、服務來源同一

或兩者為關係企業，造成消費者混淆與誤認，侵害相對人之

商標權；維娜斯公司所為業經公平會認定屬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顯失公平行為，而課處罰鍰，並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

葉怡伶涉犯商標法罪責而提起公訴，葉怡伶於106年3月間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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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後，仍持續侵害行為，被上訴人得依商標法第68條及第

69條第3項、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渠等

連帶賠償；另依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被上訴人

所受損害得以使用註冊商標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侵害後使用

同一商標所得之利益差額為計算標準，參酌被上訴人於105

年9月至10月即商標權未受侵害期間之銷售額為9,520萬6,79

4元，104年同期即9月至10月商標權受侵害期間銷售額為6,5

34萬9,645元，兩者相差2,985萬7,149元，以單月計算為1,4

92萬8,575元，依此計算，被上訴人自104年8月起至105年8

月止即13個月期間所受損害高達1億9,407萬1,469元；又維

娜斯公司資本額僅1,000萬元，且近年經營據點由22家門市

縮減為僅8家門市，另葉怡伶名下二處房地均已設定最高限

額抵押權，其中○○區房地自102年至106年間設定擔保債權

金額復遽增為2億3,880萬元，足認上訴人既存之財產將無法

清償滿足相對人之債權，致日後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

虞，而聲請就上訴人所有之財產於1億9,400萬元之範圍內予

以假扣押，並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足。並提出「瑪麗蓮」

商標註冊資料、民間公證人公證書4份（內容為被上訴人分

別於104年8月10日、105年2月24日、105年8月12日、106年4

月20日在民間公證人事務所以電腦設備連上網路後，在Goog

le網頁輸入「瑪麗蓮」關鍵字後，查詢所得網頁均包含維娜

斯公司網站連結）、公平會105年6月27日公處字第105071號

處分書、臺北地檢署105年度偵續字第483號起訴書，以及被

上訴人公司105年9月至10月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下稱401報表）、104年9月至10月之401報表，暨維娜斯公

司之登記資料、96年與106年間之門市據點資料、葉怡伶之

○○區房地與○○區房地建物登記謄本等以為釋明等情，業

經本院調閱系爭假扣押卷宗，核閱卷附假扣押聲請狀及被上

訴人所提前述各項證據確認無誤。原法院司法事務官因而認

定依被上訴人所提上開證據資料，被上訴人已釋明其假扣押

之請求，並已釋明日後難以強制執行之假扣押原因，被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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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並陳明願供擔保，乃依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2項規定，以

系爭假扣押裁定准被上訴人以6,500萬元或同額之定存單供

擔保後，得對上訴人之財產在1億9,4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

押。

　⑵嗣系爭假扣押裁定經上訴人聲明異議，雖經原法院以106年

度事聲字第225號裁定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並駁回被上訴

人之假扣押聲請，然其理由係認：被上訴人就其本案之請求

已為相當之釋明，惟就假扣押之原因，被上訴人未釋明上訴

人現存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被上訴人主張之債

權相差懸殊，維娜斯公司之門市據點縮減期間長達10年，難

認其近期有營業不佳陷於無資力之情，葉怡伶名下之○○

區、○○區房地總價約為1.2億元、1.5億元，扣除擔保債權

所餘價值仍有3,600萬元，被上訴人就假扣押之原因未為釋

明，其聲請假扣押不能准許（見原審卷一第30至34頁）；被

上訴人對之不服，提起抗告，雖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6年度

民商抗字第5號裁定駁回抗告，惟上開裁定仍認定被上訴人

已釋明本件假扣押請求之原因事實，然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

（見原審卷一第36至48頁）。被上訴人提起再抗告，經最高

法院以107年度台抗字第114號裁定駁回再抗告確定在案，其

理由亦敘明抗告法院係認被上訴人已釋明其有本件假扣押之

請求存在，而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不因其用語未臻精準即

認有理由矛盾之情形（見原審卷一第50至52頁）。

　⑶由上可知，系爭假扣押裁定經上訴人聲明異議後，雖遭廢棄

確定，然並非因被上訴人主張對上訴人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債權之假扣押請求不當，且被上訴人於聲請假扣押時，就假

扣押之原因亦非全未釋明，僅係因嗣後受理假扣押聲明異議

事件之法院及抗告法院對於被上訴人所提出用以釋明假扣押

原因之證據，本於職權判斷結果，認為不足以釋明本件有假

扣押之原因，而與司法事務官為不同認定所致。揆諸前揭說

明，債權人就假扣押原因是否已盡釋明之責，乃法院於假扣

押當時本於職權所為之判斷，自不得僅以各級法院間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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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即認為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形不應為系爭假扣

押裁定，而令被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負賠

償之責。況原法院據以認定被上訴人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

而以106年度事聲字第225號裁定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之證據

資料，包含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放款結欠餘額證明書、元大商

業銀行共用認證單（即用以證明葉怡伶以○○區房地、○○

區房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銀行借款債權，至106

年6月間之餘額分別為尚欠國泰世華銀行、元大商業銀行9,7

15萬3,972元、1億3,624萬2,691元），均係在系爭假扣押裁

定作成後，始由上訴人提出，亦經本院調閱原法院106年度

事聲字第225號卷查明屬實，益徵原法院於假扣押聲明異議

程序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並駁回被上訴人之假扣押聲請，係

參酌系爭假扣押裁定作成後上訴人所提出或經法院調查所得

之證據，並非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形，認為不應為假

扣押裁定，亦即系爭假扣押裁定非因自始不當而撤銷，是上

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

償責任，即屬無據。

　⒊上訴人另主張檢察官起訴書認定之關鍵字廣告刊登日期為10

4年8月10日、104年12月17日，公平會處分書認定之廣告刊

登期間亦為104年8月間數日，被上訴人聲請系爭假扣押時虛

稱受侵害期間達13個月，並以受侵害時與受侵害後之銷售額

比對計算其所受損害，與商標法第71條規定不符，實則被上

訴人所稱受損害期間之銷售額，與前一年度相較，並未減

少，被上訴人係以虛構債權方式聲請系爭假扣押，系爭假扣

押裁定確屬自始不當而遭撤銷云云；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

經查：

  ⑴被上訴人聲請系爭假扣押時，所提出用以釋明本件假扣押請

求之證據，並非僅有前述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書、公平會

處分書，尚包含被上訴人於104年8月10日、105年2月24日、

105年8月12日、106年4月20日在民間公證人事務所以電腦設

備連上網路後，在Google網頁輸入「瑪麗蓮」關鍵字後，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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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所得網頁均包含維娜斯公司網站連結之公證書4份，業如

前述，被上訴人因而認定上訴人將「瑪麗蓮」商標用以促銷

維娜斯商品，侵害其商標權之期間長達13個月，即非全然無

據。

  ⑵又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1款係規定：「商標權人請求損害賠

償時，得就下列各款擇一計算其損害：一、依民法第216條

規定。但不能提供證據方法以證明其損害時，商標權人得就

其使用註冊商標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侵害後使用同

一商標所得之利益，以其差額為所受損害。」，其立法理由

略為：上開條文但書規定，於不能提供證據方法時，商標專

用權人僅須證明其使用註冊商標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及受侵

害後使用同一商標所得之利益，以其差額作為所受損害；是

上開條文之立法意旨係為減輕商標權人依民法第216條規定

證明其所受損害與所失利益之舉證責任，至於商標權人如何

證明「其使用註冊商標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商標法並未

加以規定；被上訴人陳稱塑身衣市場受百貨業買氣循環影

響，每月銷售額不同，應以同期之銷售額作比較，因而提出

105年9月至10月之401報表與同期之104年9月至10月之401報

表，用以佐證其所稱受侵害期間單月營業額損失為1,492萬

8,575元，亦非全然無憑；至於被上訴人以受侵害後之105年

9月至10月營業額與遭受侵害期間同期之營業額作為比較基

準，而非以受侵害前之營業額作為比較基準，以及其依此計

算之損害數額是否可採，係屬其本案請求有無理由問題，尚

難以此逕認其所為請求係自始不當。

  ⑶另本院依上訴人之聲請調取被上訴人103年8月至105年8月間

之401報表，並當庭核對其上所載各期銷售額結果，被上訴

人於其所稱受侵害期間即104年8月至105年8月間之銷售額，

與前一年度同期銷售額比對，其中固僅有105年2月該期之銷

售額為1,631萬0,703元，低於前一年度同期即104年2月之銷

售額1,901萬7,103元，其餘各期銷售額均未減少（見本院卷

二第86至87頁），惟各年度銷售額之多寡，影響之因素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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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除同業競爭行為外，尚包含投入之行銷成本、銷售據點

數量，以及整體經濟景氣等，由被上訴人103年10月之401報

表、104年10月之401報表、105年10月之401報表所載銷售額

分別為5,360萬元、6,534萬7,931元、9,520萬6,794元（見

本院卷二第86頁，原法院104年度司裁全字第1280號卷第64

頁），可知被上訴人103年至105年間之銷售額本係逐年成

長；被上訴人陳稱其產品經知名女星代言，104年間之整體

銷售額本應有高額成長，然因受到上訴人持續侵害商標權及

不當競爭行為之影響，銷售成長狀況受影響（見本院卷二第

395至397頁），即非全然無據；自不得僅以被上訴人104年8

月至105年8月間之整體銷售額，與前一年度相同期間之整體

銷售額相較，並無減少之情，即認被上訴人並未因上訴人使

用「瑪麗蓮」關鍵字廣告之行為受有損害，並進而認定被上

訴人係虛構債權用以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從而，上訴人以

前揭理由主張系爭假扣押裁定係自始不當而遭撤銷云云，均

難認可採。

　㈡上訴人以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及超額查封為由，依

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

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及刊登

道歉啟事，亦無理由：

　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部分：

  ⑴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債務人因假扣

押受有損害，向債權人請求賠償，若非本於民事訴訟法第53

1條之規定，而係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則請求，則須債權人

聲請假扣押有故意或過失，始得為之；債權人若有足以信其

對債務人確有權利存在之正當理由，尚難認其假扣押債務人

財產之行為，為有侵害債務人權利之故意或過失（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820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假扣押之

目的本係債權人為保全強制執行，在保全債權之範圍內，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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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凍結債務人之財產現狀，其原即不以債權人實體上確有主

張之權利為要件，故如債權人確信其有聲請假扣押查封債務

人財產之法律上原因，自難僅因嗣後判決確定其欠缺所主張

之實體上權利，即謂其初始聲請假扣押之行為具有侵權行為

之故意或過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

構成侵權行為，應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負賠償責任及刊登道

歉啟事，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依前揭說明，自應由上訴人

就被上訴人聲請系爭假扣押有故意或過失先負舉證之責。

  ⑵就此，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聲請系爭假扣押時係虛稱受侵

害期間長達13個月、計算其所受損害之方式與商標法第71條

規定不符、係以虛構高額債權方式聲請系爭假扣押云云，然

上開各項主張均經本院認定無理由，業如前述。況查，被上

訴人係於葉怡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維娜斯公司亦經公平會

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而予以處分，並經調查發現迄至106年4

月間，於Google網頁輸入「瑪麗蓮」關鍵字後，仍可連結到

維娜斯公司官方網站後，始認定上訴人有侵害其商標權、不

公平競爭之行為，並據以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亦如前述，

足見被上訴人係有足以信其對上訴人確有權利存在之正當理

由，始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雖葉怡伶所涉違反商標法刑事

案件，經原法院刑事庭以106年度智易字第23號刑事判決葉

怡伶無罪，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亦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7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77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惟刑事案件

判決葉怡伶無罪之理由，係因依檢察官所舉證據，不足以證

明葉怡伶知悉或授意維娜斯公司員工選取「瑪麗蓮」作為關

鍵字操作關鍵字廣告，且該等行為並非外部有形使用，不足

使消費者誤認商品來源，非屬商標使用行為（見原審卷二第

433至448頁、本院卷一第233至239頁）；而Google等搜尋引

擎服務業者推出之關鍵字廣告，即將企業所購買之關鍵字於

內部程式作指令連結，消費者於搜尋引擎輸入該關鍵字後，

搜尋頁面之廣告空間即會出現選定該關鍵字之企業所擬廣

告，而將競爭對手之商標作為選定之關鍵字，以便於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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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該關鍵字後，網頁上會顯示自己之廣告，藉以吸引消費

者購買自己之產品，此等操作方式是否構成商標侵權，需依

關鍵字廣告實際使用商標之方式而定，在司法實務上本有爭

議，本件刑事部分，亦係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對葉怡伶為不

起訴處分後，被上訴人聲請再議，而由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

財產分署檢察長以本案買廣告詞之行為可能構成商標使用為

由，以105年度上聲議字第323號命令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

（見原審卷二第429至431頁）；另被上訴人所提本案訴訟，

雖經原法院以106年度智重附民字第5號判決駁回，再經智慧

財產法院以107年度重附民上字第12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

案（見本院卷一第67至69頁），惟此係因被上訴人係提起刑

事附帶民事訴訟，因刑事訴訟諭知無罪，而由法院依刑事訴

訟法第503條第1項前段、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7條第1項

前段等規定，以判決駁回其訴，並非經實體調查後，認定被

上訴人據以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之本案請求，即被上訴人依

商標法或公平交易法對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之實體上權利不

存在；況維娜斯公司經公平會間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而予

以處分後，維娜斯公司雖曾提起行政訴訟，然業經原法院行

政庭以105年度簡字第247號判決駁回維娜斯公司之訴，再經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108年3月22日以107年度簡上字第41號

判決駁回上訴確定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

㈤），足見維娜斯公司前述所為確已構成不公平競爭行為，

被上訴人於上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中援引公平交易法第

30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見原審卷一第221至223頁），

亦非無據。自不得僅因上開刑事案件嗣判決葉怡伶無罪確

定，被上訴人所提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亦經判決駁回確定，即

謂被上訴人聲請系爭假扣押之行為具有侵權行為之故意或過

失。上訴人既未提出其他證據用以證明被上訴人聲請系爭假

扣押有何故意或過失，揆諸前揭說明，其主張被上訴人應依

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超額查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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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訴人係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執行事件超額查封，違反強制

執行法第113 條準用同法第50條禁止超額查封之規定，屬違

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刊登道歉

啟事；被上訴人則否認上情。經查：

  ⑴按查封不動產，以其價格足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債務人

應負擔之費用者為限，此觀強制執行法第50條、第113 條規

定自明。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27點亦明示：查

封、拍賣債務人之財產，應以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足敷清償

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為限。此乃兼顧債權人與債務

人利益之禁止超額查封規定。惟法院評估有無超額查封，應

以執行標的物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是否足以清償債務人應

負擔之各項費用、稅捐及債權額以為斷，非以查封當時之價

值為認定標準。且我國強制執行法准許有執行名義之債權人

及對標的物有擔保物權之優先債權人參與分配，而查封標的

物於日後經終局執行拍賣時，能否迅速拍賣、實際價格若

干、是否有其他債權人參與分配，及拍賣所得於分配後是否

足敷清償債權人之債權，於拍定前，難以確定。故衡量是否

超額查封，應以客觀上極為明顯者為標準（最高法院100年

度台抗字第392號、94年度台抗字第550號裁定意旨參照）。

  ⑵查被上訴人持系爭假扣押裁定聲請強制執行時，執行標的包

含附表3所示各項財產，並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查封附表3㈠

編號1至4之不動產，另扣押其餘各項存款、股利、租金、出

資額、貨款債權，以及查扣附表3㈡之設備及原料，嗣被上

訴人撤回對附表3㈠編號3葉怡伶所有桃園市○○段土地之強

制執行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確認無

誤。上訴人雖提出附表3㈠編號1、2、4即葉怡伶所有○○區

房地、○○區房地、台中市房地於106年8月間之不動產估價

報告，主張上開3筆不動產經鑑定結果，扣除公告增值稅後

之淨值分別為2億3,280萬3,169元、2億3,143萬3,040元、8,

295萬8,520元（見原審卷一第238至239、243至245頁），再

扣除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銀行貸款餘額後，現值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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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億3,564萬9,197元、9,449萬9,479元、2,120萬2,659元，

加計編號3不動產之價值1,838萬6,368元，以及編號6至9、1

1、12扣得之債權金額，葉怡伶遭查扣之財產價值達2億8,14

9萬5,101元，再加上維娜斯公司遭扣押、兩造不爭執之存款

964萬7,560元、應收貨款債權4,433萬4,942元（即附表3㈠

編號15至22），被上訴人聲請查扣之財產達3億3,547萬7,60

3元，顯已超過被上訴人主張之債權額1億9,400萬元，構成

超額查封云云（見本院卷二第525至529頁）。惟依前揭說

明，法院評估有無超額查封，應以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是否

足以清償債務人應負擔之各項費用、稅捐及債權額為斷，非

以查封當時之價值為認定標準；上開附表3㈠1編號1、2、4

等3筆不動產之鑑定價值僅能作為第一次拍賣底價之依據，

在拍賣條件尚未明確之情形下，是否於第一拍即能拍定，尚

難預測，而查封不動產之拍定價格與當時鑑定價格常有落

差，經多次減價拍賣後始拍定情形，亦所在多有，再我國強

制執行法就參與分配係採平等主義，准許有執行名義之債權

人參與分配，執行標的物於拍定前，是否有其他債權人參與

分配，亦無從得知，被上訴人係因保全程序查封葉怡伶之上

開3筆不動產，並無優先受償之權，倘上開3筆不動產經三次

減價20%，拍賣底價即分別為1億1,919萬5,223元（計算式：

○○區房地鑑定價值2億3,280萬3,169元×80% ×80% ×80% ≒

1億1,919萬5,223元，元以下4捨5入，下同）、1億1,849萬

3,716元（計算式：○○區房地鑑定價值2億3,143萬3,040元

×80% ×80% ×80% ≒1億1,849萬3,716元）、4,247萬4,762元

（計算式：台中市房地鑑定價值8,295萬8,520元×80% ×80%

×80% ≒4,247萬4,762元），且上開3筆不動產均設定有最高

限額抵押權，設定情形分別為：①○○區房地係設定擔保債

權總金額2億3,88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國泰世華銀行，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132年9月15日；②○○區房地係設定擔

保債權總金額1億5,168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元大商業銀

行，存續期間為96年6月11日至136年6月10日，另設定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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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總金額2,881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同銀行，擔保債

權確定日期為134年8月26日；③台中市房地係設定擔保債權

總金額1億0,38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上海商業銀行，擔

保債權確定期日為129年10月27日；葉怡伶以上開3筆不動產

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向上開各銀行貸款，106年6月間未清償

國泰世華銀行之餘額為9,715 萬3,972 元（即4,969 萬8,14

8 元＋4,745 萬5,824 元）、未清償元大商業銀行之餘額為

1 億3,693萬3,561 元（即7,602 萬9,101 元＋2,890 萬4,4

60 元＋3,200 萬元）、未清償上海商業銀行之餘額為6,175

萬5,861 元，有上開3筆不動產之登記謄本，以及國泰世華

銀行放款結欠餘額證明書、元大商業銀行共用認證單、上海

商業儲蓄銀行臺中分行放款授信餘額證明在卷可憑（見系爭

執行事件卷一第22至31、38至39 、154至157、172 至173

頁，卷二第153 頁）；是上開3筆不動產如經減價拍賣，能

否清償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已有可疑，被上訴人僅

為普通債權人，有無餘額可獲償，顯有疑問。至於編號3坐

落桃園市龍潭段之12筆土地，業經被上訴人於系爭執行事件

進行中撤回強制執行聲請，並經執行法院函請地政機關塗銷

查封登記（見本院卷二第335至340頁），其價值自不應計

入。又葉怡伶遭查扣之其餘財產即附表3㈠編號6至12，縱依

上訴人所列金額計算，亦僅有1,175萬7,398元（計算式：39

萬3,656元＋1,057元＋3,000元＋35萬9,685元＋900 萬元＋

200萬元＝1,175萬7,398元），加計兩造不爭執之維娜斯公

司遭查扣之附表3㈠編號15至22所示存款及貨款5,398萬2,50

2元，亦僅有6,573萬9,900元（計算式：1,175萬7,398元＋

5,398萬2,502元＝6,573萬9,900元）；至於附表3㈡所示遭

查扣之設備及原料價值為何，則未經上訴人舉證。再衡諸上

開不動產將來能否順利拍定、實際拍定價格若干、有無他債

權人參與分配、參與分配債權額為何等項，均未可知等情，

足見系爭執行程序查封之附表3㈠編號1、2、4所示3筆不動

產，以及扣押之其餘各項存款、股利、租金、出資額、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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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合計價值應未逾被上訴人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之債權額

1億9,400萬元。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有超額查封行為為由，主

張被上訴人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難認有理。

  ㈢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及超額查封，而依

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及民法第184條、第28條、公

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既無理由，則

上訴人所受損害數額為何，以及上訴人得否依民法第18條、

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刊登道歉啟事以回復上訴人

之商譽及名譽，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民法第18

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2

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分別賠償維

娜斯公司、葉怡伶400萬元、60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以附表2所示方式刊登如附

件2 之道歉啟事，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該部分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

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核與本

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5 　　月　　19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陶亞琴

                            法  官  黃書苑

                            法  官  陳蒨儀   

【附件1】道歉啟事

道歉人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明知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暨

法定代理人葉怡伶並無假扣押之原因，為影響同業維娜斯國際

有限公司之正常營運，竟藉故於民國106年5月24日向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聲請假扣押裁定，並對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及葉怡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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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道歉啟事

【附表1】刊登道歉啟事方式

之財產進行超額查封。上述假扣押裁定，業經最高法院107年

度台抗字第114號裁定廢棄確定，並認定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

暨法定代理人葉怡伶並無任何假扣押之原因。道歉人瑪麗蓮國

際實業有限公司上述不法行為，對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之「商

譽」與「營業信用」及其法定代理人葉怡伶之「名譽權」造成

嚴重侵害，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謹此表達最高之歉意，特

此登報道歉。

　　　　　　　　　　　　道歉人：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呂志強 

道歉人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瑪麗蓮塑身衣(MARILYN)

），明知同業塑身衣之領導品牌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維娜

斯塑身衣（VENUS)）暨負責人葉怡伶無任何假扣押之原因，但為

影響維娜斯塑身衣的正常營運，以不當之方式於民國106年5月24

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對維娜斯塑身衣聲請假扣押裁定，並對維

娜斯塑身衣公司與公司負責人的財產進行超額查封。

上述假扣押裁定，經最高法院裁定廢棄確定，並認定維娜斯塑身

衣暨公司負責人葉怡伶不符合任何假扣押之情事，終還當事人清

白。道歉人瑪麗蓮塑身衣因上述之不當競爭行為，對維娜斯塑身

衣長久以來作為業界第一品牌的商譽、營業信用與公司負責人的

名譽造成嚴重侵害，瑪麗蓮塑身衣謹此表達最高之歉意與深刻反

省，特此登報道歉。

                          道歉人：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呂志強

編

號

版面 版位 刊登規格 字體及樣式 刊登期間

1 聯合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2 中國時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3 自由時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4 蘋果日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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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刊登道歉啟事方式

【附表3】系爭執行事件聲請執行標的

㈠不動產、存款、股票及股利、出資額、貨款等

5 瑪麗蓮國際

實業有限公

司官方網站

首頁 置頂 未特定 連續6個月

編

號

版面 版位 刊登規格 字體及樣式 刊登期間

1 聯合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2 中國時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3 自由時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4 蘋果日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5 瑪麗蓮國際

實業有限公

司官方網站

電腦版首頁 置頂且不輪替 1920×965 像

素圖片

連續6個月

6 瑪麗蓮國際

實業有限公

司官方網站

手機版首頁 置頂且不輪替 1000×965 像

素圖片

連續6個月

編號 債務人 執行標的 上訴人主張之不動產

鑑定價值/扣押金額

1 葉怡伶 臺北市○○區○○段0 ○段00地

號土地及臺北市○○區○○段0

○段0000○0000○號建物（門牌

為臺北市○○區○○路00號）暨

共有部分

2億3,280萬3,169元

2 臺北市○○區○○段0 ○段000

○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及臺北市○○區○○段0 ○段00

00○號（門牌為臺北市○○區○

○○路00號0樓）建物暨共有部

分

2億3,143萬3,040元

3 桃園市○○段○○段000、000、

000、000、000、000、000、00

1,838萬6,3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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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地號土

地

4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

地及臺中市○○區○○段000○

號建物（門牌為臺中市○○區○

○○○路00號）暨共有部分

8,295萬8,520元

5 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存款

6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板橋

分公司存款

39萬3,656元

7 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股利

405股及股款1,057元

8 杏喬管理顧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租金

3,000元

9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存款

35萬9,685元

10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敦南分公司存款

11 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之出資額 900萬元

12 維形理論有限公司之出資額 200萬元

13 維娜斯

公司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正分公司存款

1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敦化分公司存款

15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忠孝分公司存款

964萬7,560元

16 太平洋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復

興分公司貨款

359萬3,748元（至107

年1月止）

17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板橋分公

司貨款

617萬1,786元（至107

年1月止）

18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分公

司貨款

555萬2,006元（至107

年1月10日止）

19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

司貨款

790萬2,542元（至107

年1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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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設備及原料等

20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臺中

中港分公司貨款

773萬9,649元（至107

年2月止）

21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臺南

西門分公司貨款

794萬1,466元（至107

年2月止）

22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

司貨款

543萬3,745元（至107

年1月止）

編號15存款964萬7,56

0元＋編號16至22貨款

4,433萬4,942元＝5,3

98萬2,502元

編

號

物 品 名 稱 單位 數量 備       考

1 讀版機 台 1 財產編號V1-OT-XX-001

2 縫紉機-四點車 台 14 財產編號V2-MA-SE-401.V2-MA

-SE-406.V2-MA-SE-408.V2-MA

-SE-409.V2-MA-SE-411.V2-MA

-SE-413.V2-MA-SE-414.V2-MA

-SE-415.V2-MA-SE-416.V2-MA

-SE-422.V2-MA-SE-423.V2-MA

-SE-427.V2-MA-SE-430.V2-MA

-SE-433

3 縫紉機-平車 台 2 財產編號V2-MA-SE-102.V2-MA

-SE-103

4 縫紉機-二點車 台 3 財產編號V2-MA-SE-204.V2-MA

-SE-205.V2-MA-SE-206

5 拷克機-拷克車 台 8 財產編號V2-MA-OL-303.V2-MA

-OL-304.V2-MA-OL-305.V2-MA

-OL-309.V2-MA-OL-311.V2-MA

-OL-313.V2-MA-OL-314.V2-MA

-OL-315

6 塑臉罩 盒 329

7 塑襪套 盒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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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8 腳套 盒 74

9 塑身衣 件 32

10 袖套 盒 43

11 腰夾 件 45

12 絮帽 盒 12

13 布匹 匹 17

14 單排勾（粉甘紅） 個 4

15 單排勾（淺膚） 個 10

16 單排勾（黑色） 個 14

17 單排勾（白色） 個 10

18 單排勾（黑色）小 個 11

19 單排勾（皇家褐） 個 2

20 單排勾（咖啡牛奶） 個 4

21 單排勾（冷灰）小 個 2

22 單排勾（深灰）小 個 2

23 單排勾（咖啡）小 個 8

24 單排勾（皇家褐） 個 6

25 單排勾（淺咖啡色） 個 2

26 單排勾（膚色）小 個 10

27 單排勾（膚色） 個 4

28 單排勾（珍珠） 個 6

29 單排勾（珍珠膚）小 個 10

30 單排勾（淺粉色）小 個 8

31 單排勾（紫色） 個 4

32 蕾絲 箱 1

33 肩帶 箱 1

34 拉鍊 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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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

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5 　　月　　19　　日

  　　　　　　　　　　　　　書記官  葉國乾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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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重上字第400號
上  訴  人  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葉怡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永然律師
            黃斐旻律師
            陳宜鴻律師
被上 訴 人  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志強  
訴訟代理人  楊晉佳律師
            林盈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8年3月2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7年度重訴字第69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一部上訴，本院於109年4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同法第463 條，於第二審程序準用之。查上訴人於原審係主張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並超額查封其名下財產，致上訴人受有財產及非財產上損害，故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起訴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及將如附件1 所示之道歉啟事，以附表1所示方式刊登（見原審卷一第202頁）；嗣於本院審理時，更改其請求刊登之道歉啟事內容，並將被上訴人刊登道歉啟事於其官方網站之方式予以特定，而請求被上訴人以附表2所示方式刊登如附件2 之道歉啟事（見本院卷三第7至8、33、133頁），核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事實上及法律上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維娜斯公司）與被上訴人同為塑身衣業者，具有商業競爭關係，被上訴人於民國106年5月24日妄稱維娜斯公司與法定代理人即上訴人葉怡伶（下逕稱其姓名，與維娜斯公司合稱上訴人）侵害被上訴人之商標權，致被上訴人受有新臺幣（下同）1億9,400萬元之損害，向原法院聲請假扣押，經原法院以106年度司裁全字第1280號裁定准予假扣押在案（下稱系爭假扣押裁定），被上訴人再於106年6月16日向原法院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以106年度司執全字第504號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伊等於106年8月2日對系爭假扣押裁定聲明異議，經原法院以106年度事聲字第225號裁定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駁回被上訴人之假扣押聲請，被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再抗告，分別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6年度民商抗字第5號裁定駁回抗告、最高法院以107年度台抗字第114號裁定駁回再抗告確定在案。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並違反強制執行法第113條準用同法第50條禁止超額查封之規定，濫行查封伊等名下財產，且透過新聞媒體報導惡意傳述維娜斯公司名下財產遭查封之事，致維娜斯公司於106年7月至107年6月間受有6,329萬5,662元之營業收入損害，並為取得公司營運資金而向外舉債，增加利息支出160萬元，且商譽、營業信用亦遭侵害，得請求被上訴人刊登道歉啟事，並賠償維娜斯公司500萬元之非財產上之損害。又被上訴人於系爭執行程序中查封葉怡伶所有如附表3㈠編號4位於臺中市之房地（下稱臺中市房地），致葉怡伶無法委託仲介業者出售或出租收益，因此受有跌價損害198萬9,780元、短收租金損害271萬3,922元；另聲請查封葉怡伶所有如附表3㈠編號1之臺北市○○區房地（下稱○○區房地）暨編號2之臺北市○○區房地（下稱○○區房地），致葉怡伶須另行支付8萬1,280元鑑定費用，並因上開3房地遭超額查封無法利用而受有215萬0,675元之損失；葉怡伶因系爭執行事件遭第三人指為債信不良之人，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亦得請求被上訴人刊登道歉啟事，並賠償50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一部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及刊登道歉啟事等語。並於原審聲明：㈠被上訴人應分別給付維娜斯公司、葉怡伶5,500萬元、1,00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上訴人應將如附件1 所示之道歉聲明，以附表1所示方式刊登。㈢第㈠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維娜斯公司、葉怡伶就其敗訴部分，依序於400萬元（即利息支出160萬元、非財產上之損害240萬元）、600萬元（即臺中市房地跌價損害198萬9,780元、支出鑑定費用8萬1,280元、上開3房地無法利用之損失215萬0,675元、精神慰撫金177萬8,265元）及請求刊登道歉啟事之範圍內提起一部上訴，並補充事實、法律上陳述如前所述，其餘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不贅。】並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⒈被上訴人應分別給付維娜斯公司、葉怡伶400萬元、60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上訴人應將如附件2 所示之道歉啟事，以附表2所示方式刊登。㈢上開㈡⒈項部分，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所涉本件侵權事實，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05年度偵續字第483號認葉怡伶違反商標法而對之提起公訴；維娜斯公司涉及不公平競爭部分，亦經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以105年6月27日公處字第105071號處分書課處罰鍰，維娜斯公司對之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原法院行政庭以105年度簡字第247號判決駁回維娜斯公司之訴，再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107年度簡上字第4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伊以上訴人有不法侵權行為為由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實屬有據，系爭假扣押之歷審法院亦均認定伊已釋明假扣押之請求，系爭假扣押裁定係因法院認定伊未釋明假扣押原因方遭廢棄，並非因自始不當而撤銷。又上訴人雖曾主張系爭執行事件有超額查封情事，而向原法院聲明異議，然亦經原法院以106年度執事聲字第256號裁定駁回異議，上訴人提起抗告後，復自行撤回抗告，足見伊並無超額查封情事。上訴人以伊自始不當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超額查封為由，請求伊負損害賠償責任及刊登道歉啟事，均無理由。縱認上訴人得請求伊賠償，惟伊並未聲請假扣押維娜斯公司之自營門市收入，並已於執行程序中撤回部分葉怡伶名下不動產之強制執行，系爭假扣押裁定應不致影響維娜斯公司資金運轉，維娜斯公司無需另向訴外人張高榮借款並支出高達年息6%之約定利息；葉怡伶名下之臺中市房地受查封時仍未與第三人簽訂買賣契約，縱因無法出賣而跌價，亦係國內房市景氣下滑所致，且葉怡伶為保管人，仍得於查封期間自由使用收益名下遭查封之不動產，不致因系爭假扣押裁定受有不動產跌價損害或無法使用收益之損失，況臺中市房地之跌價數額，係葉怡伶自行委請不動產估價機構鑑定所得，難以採信；又兩造間之爭訟及聲請強制執行行為，係新聞媒體自行取捨決定報導與否，報導內並已記載上訴人之受訪意見而為平衡報導，維娜斯公司之營業收入、商譽以及葉怡伶之名譽均未因此而受有損害，上訴人所為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135至136頁），並有相關證據在卷足稽，堪信為真實：
　㈠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涉嫌侵害其商標權，致其受有1億9,400萬元之損害為由，向原法院聲請假扣押，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以系爭假扣押裁定准被上訴人以6,500萬元或同面額之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為上訴人供擔保後，得對上訴人之財產於1億9,400萬元之範圍內予以假扣押。嗣上訴人對系爭假扣押裁定聲明異議，經原法院以106年度事聲字第225號裁定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並駁回被上訴人之假扣押聲請。被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再抗告，分別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6年度民商抗字第5號裁定駁回抗告、最高法院以107年度台抗字第114號裁定駁回再抗告確定在案（見原審卷一第26至52頁）。
　㈡被上訴人持系爭假扣押裁定對上訴人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
　㈢被上訴人於107年4月27日以臺北北門郵局第001293號存證信函催告上訴人於文到21日內就原法院提存所106年度存字第4555號提存書所提存擔保金回覆是否行使權利，上訴人於107年4月28日收受該函。嗣上訴人於107年5月18日以臺北古亭郵局第000451號存證信函回覆被上訴人將對被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且不同意被上訴人取回上開提存擔保金，被上訴人已收受上開存證信函（見原審卷一第54至60頁）。
　㈣葉怡伶因違反商標法等案件，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05年度偵續字第483號提起公訴，再經原法院刑事庭以106年度智易字第23號刑事判決葉怡伶無罪；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7年度刑智上易字第77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被上訴人所提系爭假扣押本案請求，亦經原法院以106年度智重附民字第5號判決駁回，再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7年度重附民上字第12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見原審卷一第136至140頁、卷二第433至448頁，本院卷一第61至69頁）。
　㈤維娜斯公司與公平會間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維娜斯公司不服公平會105年6月27日公處字第105071號行政處分，提起行政訴訟，經原法院行政庭以105年度簡字第247號判決駁回維娜斯公司之訴，再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108年3月22日以107年度簡上字第4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見原審卷一第142至162頁、本院卷一第249至255頁）。
　㈥上訴人對於系爭執行事件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06年8月21日所為106年度司執全字第504號裁定聲明異議，經原法院以106年度執事聲字第256號裁定駁回異議，上訴人提起抗告，經本院以106年度抗字第1490號受理後，上訴人於107年4月16日撤回抗告（見原審卷一第164至172頁，本院卷二第549至553頁）。系爭執行事件進行中，被上訴人曾聲請查封上訴人如附表3所示各項財產，執行法院截至107年1、2月間或發還款項為止，合計扣押維娜斯公司之存款964萬7,560元、應收貨款債權4,433萬4,942元（即附表3㈠編號15至22，見本院卷二第527至528頁）。
四、兩造之爭點及論斷：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且超額查封，應依前揭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並刊登道歉啟事以回復上訴人之商譽及名譽；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之爭點即為：㈠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因系爭假扣押所受損害，有無理由？如有理由，得請求之數額為何？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及超額查封，而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及刊登道歉啟事，有無理由？如有理由，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數額及刊登之道歉啟事內容為何？茲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因系爭假扣押所受損害，並無理由：
　⒈按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或因第529條第4項及第530條第3項之規定而撤銷者，債權人應賠償債務人因假扣押或供擔保所受之損害，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在於防止債權人濫用假扣押制度，課債權人以損害賠償責任以保護債務人。次按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所謂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者，係指假扣押裁定後，債務人提起抗告，經假扣押裁定法院或抗告法院認為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事，不應為此裁定而撤銷之情形而言；若債權人執以對債務人執行假扣押之假扣押裁定，係因債權人未能釋明假扣押之原因，所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仍不符假扣押之要件，而遭抗告法院予以廢棄確定，因債權人是否盡釋明之責，乃法院於假扣押當時本於職權所為之判斷，尚難認為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形認為不應為此裁定而撤銷，與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者不同，債務人自不得依該條規定向債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1407號、69年台上字第1879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25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被上訴人於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時，係主張維娜斯公司與被上訴人同為販售量身訂製女性塑身衣之事業，維娜斯公司負責人葉怡伶明知「瑪麗蓮」係被上訴人所註冊，指定使用於衣服、胸罩、內衣、馬甲、睡衣等商品，以及廣告企劃、廣告設計、電腦網路線上廣告等服務之商標，竟於104年8月10日前某日至105年8月間，將「瑪麗蓮」文字使用於維娜斯公司塑身衣商品及服務之促銷文宣，及在Google網頁刊登付費置頂廣告，內容為「維娜斯瑪麗蓮讓老公更愛妳」、「助妳完美瑪麗蓮」等文字，並搭配維娜斯公司網站連結，使消費者誤認「維娜斯」與「瑪麗蓮」提供之商品、服務來源同一或兩者為關係企業，造成消費者混淆與誤認，侵害相對人之商標權；維娜斯公司所為業經公平會認定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而課處罰鍰，並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葉怡伶涉犯商標法罪責而提起公訴，葉怡伶於106年3月間遭起訴後，仍持續侵害行為，被上訴人得依商標法第68條及第69條第3項、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渠等連帶賠償；另依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被上訴人所受損害得以使用註冊商標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侵害後使用同一商標所得之利益差額為計算標準，參酌被上訴人於105年9月至10月即商標權未受侵害期間之銷售額為9,520萬6,794元，104年同期即9月至10月商標權受侵害期間銷售額為6,534萬9,645元，兩者相差2,985萬7,149元，以單月計算為1,492萬8,575元，依此計算，被上訴人自104年8月起至105年8月止即13個月期間所受損害高達1億9,407萬1,469元；又維娜斯公司資本額僅1,000萬元，且近年經營據點由22家門市縮減為僅8家門市，另葉怡伶名下二處房地均已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其中○○區房地自102年至106年間設定擔保債權金額復遽增為2億3,880萬元，足認上訴人既存之財產將無法清償滿足相對人之債權，致日後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聲請就上訴人所有之財產於1億9,400萬元之範圍內予以假扣押，並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足。並提出「瑪麗蓮」商標註冊資料、民間公證人公證書4份（內容為被上訴人分別於104年8月10日、105年2月24日、105年8月12日、106年4月20日在民間公證人事務所以電腦設備連上網路後，在Google網頁輸入「瑪麗蓮」關鍵字後，查詢所得網頁均包含維娜斯公司網站連結）、公平會105年6月27日公處字第105071號處分書、臺北地檢署105年度偵續字第483號起訴書，以及被上訴人公司105年9月至10月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下稱401報表）、104年9月至10月之401報表，暨維娜斯公司之登記資料、96年與106年間之門市據點資料、葉怡伶之○○區房地與○○區房地建物登記謄本等以為釋明等情，業經本院調閱系爭假扣押卷宗，核閱卷附假扣押聲請狀及被上訴人所提前述各項證據確認無誤。原法院司法事務官因而認定依被上訴人所提上開證據資料，被上訴人已釋明其假扣押之請求，並已釋明日後難以強制執行之假扣押原因，被上訴人並陳明願供擔保，乃依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2項規定，以系爭假扣押裁定准被上訴人以6,500萬元或同額之定存單供擔保後，得對上訴人之財產在1億9,4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
　⑵嗣系爭假扣押裁定經上訴人聲明異議，雖經原法院以106年度事聲字第225號裁定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並駁回被上訴人之假扣押聲請，然其理由係認：被上訴人就其本案之請求已為相當之釋明，惟就假扣押之原因，被上訴人未釋明上訴人現存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被上訴人主張之債權相差懸殊，維娜斯公司之門市據點縮減期間長達10年，難認其近期有營業不佳陷於無資力之情，葉怡伶名下之○○區、○○區房地總價約為1.2億元、1.5億元，扣除擔保債權所餘價值仍有3,600萬元，被上訴人就假扣押之原因未為釋明，其聲請假扣押不能准許（見原審卷一第30至34頁）；被上訴人對之不服，提起抗告，雖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6年度民商抗字第5號裁定駁回抗告，惟上開裁定仍認定被上訴人已釋明本件假扣押請求之原因事實，然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見原審卷一第36至48頁）。被上訴人提起再抗告，經最高法院以107年度台抗字第114號裁定駁回再抗告確定在案，其理由亦敘明抗告法院係認被上訴人已釋明其有本件假扣押之請求存在，而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不因其用語未臻精準即認有理由矛盾之情形（見原審卷一第50至52頁）。
　⑶由上可知，系爭假扣押裁定經上訴人聲明異議後，雖遭廢棄確定，然並非因被上訴人主張對上訴人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之假扣押請求不當，且被上訴人於聲請假扣押時，就假扣押之原因亦非全未釋明，僅係因嗣後受理假扣押聲明異議事件之法院及抗告法院對於被上訴人所提出用以釋明假扣押原因之證據，本於職權判斷結果，認為不足以釋明本件有假扣押之原因，而與司法事務官為不同認定所致。揆諸前揭說明，債權人就假扣押原因是否已盡釋明之責，乃法院於假扣押當時本於職權所為之判斷，自不得僅以各級法院間之認定不同，即認為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形不應為系爭假扣押裁定，而令被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負賠償之責。況原法院據以認定被上訴人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而以106年度事聲字第225號裁定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之證據資料，包含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放款結欠餘額證明書、元大商業銀行共用認證單（即用以證明葉怡伶以○○區房地、○○區房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銀行借款債權，至106年6月間之餘額分別為尚欠國泰世華銀行、元大商業銀行9,715萬3,972元、1億3,624萬2,691元），均係在系爭假扣押裁定作成後，始由上訴人提出，亦經本院調閱原法院106年度事聲字第225號卷查明屬實，益徵原法院於假扣押聲明異議程序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並駁回被上訴人之假扣押聲請，係參酌系爭假扣押裁定作成後上訴人所提出或經法院調查所得之證據，並非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形，認為不應為假扣押裁定，亦即系爭假扣押裁定非因自始不當而撤銷，是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⒊上訴人另主張檢察官起訴書認定之關鍵字廣告刊登日期為104年8月10日、104年12月17日，公平會處分書認定之廣告刊登期間亦為104年8月間數日，被上訴人聲請系爭假扣押時虛稱受侵害期間達13個月，並以受侵害時與受侵害後之銷售額比對計算其所受損害，與商標法第71條規定不符，實則被上訴人所稱受損害期間之銷售額，與前一年度相較，並未減少，被上訴人係以虛構債權方式聲請系爭假扣押，系爭假扣押裁定確屬自始不當而遭撤銷云云；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⑴被上訴人聲請系爭假扣押時，所提出用以釋明本件假扣押請求之證據，並非僅有前述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書、公平會處分書，尚包含被上訴人於104年8月10日、105年2月24日、105年8月12日、106年4月20日在民間公證人事務所以電腦設備連上網路後，在Google網頁輸入「瑪麗蓮」關鍵字後，查詢所得網頁均包含維娜斯公司網站連結之公證書4份，業如前述，被上訴人因而認定上訴人將「瑪麗蓮」商標用以促銷維娜斯商品，侵害其商標權之期間長達13個月，即非全然無據。
  ⑵又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1款係規定：「商標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時，得就下列各款擇一計算其損害：一、依民法第216條規定。但不能提供證據方法以證明其損害時，商標權人得就其使用註冊商標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侵害後使用同一商標所得之利益，以其差額為所受損害。」，其立法理由略為：上開條文但書規定，於不能提供證據方法時，商標專用權人僅須證明其使用註冊商標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及受侵害後使用同一商標所得之利益，以其差額作為所受損害；是上開條文之立法意旨係為減輕商標權人依民法第216條規定證明其所受損害與所失利益之舉證責任，至於商標權人如何證明「其使用註冊商標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商標法並未加以規定；被上訴人陳稱塑身衣市場受百貨業買氣循環影響，每月銷售額不同，應以同期之銷售額作比較，因而提出105年9月至10月之401報表與同期之104年9月至10月之401報表，用以佐證其所稱受侵害期間單月營業額損失為1,492萬8,575元，亦非全然無憑；至於被上訴人以受侵害後之105年9月至10月營業額與遭受侵害期間同期之營業額作為比較基準，而非以受侵害前之營業額作為比較基準，以及其依此計算之損害數額是否可採，係屬其本案請求有無理由問題，尚難以此逕認其所為請求係自始不當。
  ⑶另本院依上訴人之聲請調取被上訴人103年8月至105年8月間之401報表，並當庭核對其上所載各期銷售額結果，被上訴人於其所稱受侵害期間即104年8月至105年8月間之銷售額，與前一年度同期銷售額比對，其中固僅有105年2月該期之銷售額為1,631萬0,703元，低於前一年度同期即104年2月之銷售額1,901萬7,103元，其餘各期銷售額均未減少（見本院卷二第86至87頁），惟各年度銷售額之多寡，影響之因素甚多，除同業競爭行為外，尚包含投入之行銷成本、銷售據點數量，以及整體經濟景氣等，由被上訴人103年10月之401報表、104年10月之401報表、105年10月之401報表所載銷售額分別為5,360萬元、6,534萬7,931元、9,520萬6,794元（見本院卷二第86頁，原法院104年度司裁全字第1280號卷第64頁），可知被上訴人103年至105年間之銷售額本係逐年成長；被上訴人陳稱其產品經知名女星代言，104年間之整體銷售額本應有高額成長，然因受到上訴人持續侵害商標權及不當競爭行為之影響，銷售成長狀況受影響（見本院卷二第395至397頁），即非全然無據；自不得僅以被上訴人104年8月至105年8月間之整體銷售額，與前一年度相同期間之整體銷售額相較，並無減少之情，即認被上訴人並未因上訴人使用「瑪麗蓮」關鍵字廣告之行為受有損害，並進而認定被上訴人係虛構債權用以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從而，上訴人以前揭理由主張系爭假扣押裁定係自始不當而遭撤銷云云，均難認可採。
　㈡上訴人以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及超額查封為由，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及刊登道歉啟事，亦無理由：
　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部分：
  ⑴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債務人因假扣押受有損害，向債權人請求賠償，若非本於民事訴訟法第531條之規定，而係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則請求，則須債權人聲請假扣押有故意或過失，始得為之；債權人若有足以信其對債務人確有權利存在之正當理由，尚難認其假扣押債務人財產之行為，為有侵害債務人權利之故意或過失（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820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假扣押之目的本係債權人為保全強制執行，在保全債權之範圍內，暫時凍結債務人之財產現狀，其原即不以債權人實體上確有主張之權利為要件，故如債權人確信其有聲請假扣押查封債務人財產之法律上原因，自難僅因嗣後判決確定其欠缺所主張之實體上權利，即謂其初始聲請假扣押之行為具有侵權行為之故意或過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構成侵權行為，應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負賠償責任及刊登道歉啟事，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依前揭說明，自應由上訴人就被上訴人聲請系爭假扣押有故意或過失先負舉證之責。
  ⑵就此，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聲請系爭假扣押時係虛稱受侵害期間長達13個月、計算其所受損害之方式與商標法第71條規定不符、係以虛構高額債權方式聲請系爭假扣押云云，然上開各項主張均經本院認定無理由，業如前述。況查，被上訴人係於葉怡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維娜斯公司亦經公平會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而予以處分，並經調查發現迄至106年4月間，於Google網頁輸入「瑪麗蓮」關鍵字後，仍可連結到維娜斯公司官方網站後，始認定上訴人有侵害其商標權、不公平競爭之行為，並據以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亦如前述，足見被上訴人係有足以信其對上訴人確有權利存在之正當理由，始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雖葉怡伶所涉違反商標法刑事案件，經原法院刑事庭以106年度智易字第23號刑事判決葉怡伶無罪，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亦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7年度刑智上易字第77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惟刑事案件判決葉怡伶無罪之理由，係因依檢察官所舉證據，不足以證明葉怡伶知悉或授意維娜斯公司員工選取「瑪麗蓮」作為關鍵字操作關鍵字廣告，且該等行為並非外部有形使用，不足使消費者誤認商品來源，非屬商標使用行為（見原審卷二第433至448頁、本院卷一第233至239頁）；而Google等搜尋引擎服務業者推出之關鍵字廣告，即將企業所購買之關鍵字於內部程式作指令連結，消費者於搜尋引擎輸入該關鍵字後，搜尋頁面之廣告空間即會出現選定該關鍵字之企業所擬廣告，而將競爭對手之商標作為選定之關鍵字，以便於消費者輸入該關鍵字後，網頁上會顯示自己之廣告，藉以吸引消費者購買自己之產品，此等操作方式是否構成商標侵權，需依關鍵字廣告實際使用商標之方式而定，在司法實務上本有爭議，本件刑事部分，亦係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對葉怡伶為不起訴處分後，被上訴人聲請再議，而由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檢察長以本案買廣告詞之行為可能構成商標使用為由，以105年度上聲議字第323號命令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見原審卷二第429至431頁）；另被上訴人所提本案訴訟，雖經原法院以106年度智重附民字第5號判決駁回，再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7年度重附民上字第12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見本院卷一第67至69頁），惟此係因被上訴人係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因刑事訴訟諭知無罪，而由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503條第1項前段、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7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以判決駁回其訴，並非經實體調查後，認定被上訴人據以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之本案請求，即被上訴人依商標法或公平交易法對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之實體上權利不存在；況維娜斯公司經公平會間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而予以處分後，維娜斯公司雖曾提起行政訴訟，然業經原法院行政庭以105年度簡字第247號判決駁回維娜斯公司之訴，再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108年3月22日以107年度簡上字第4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㈤），足見維娜斯公司前述所為確已構成不公平競爭行為，被上訴人於上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中援引公平交易法第30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見原審卷一第221至223頁），亦非無據。自不得僅因上開刑事案件嗣判決葉怡伶無罪確定，被上訴人所提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亦經判決駁回確定，即謂被上訴人聲請系爭假扣押之行為具有侵權行為之故意或過失。上訴人既未提出其他證據用以證明被上訴人聲請系爭假扣押有何故意或過失，揆諸前揭說明，其主張被上訴人應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超額查封部分：
　　上訴人係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執行事件超額查封，違反強制執行法第113 條準用同法第50條禁止超額查封之規定，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刊登道歉啟事；被上訴人則否認上情。經查：
  ⑴按查封不動產，以其價格足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者為限，此觀強制執行法第50條、第113 條規定自明。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27點亦明示：查封、拍賣債務人之財產，應以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足敷清償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為限。此乃兼顧債權人與債務人利益之禁止超額查封規定。惟法院評估有無超額查封，應以執行標的物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是否足以清償債務人應負擔之各項費用、稅捐及債權額以為斷，非以查封當時之價值為認定標準。且我國強制執行法准許有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及對標的物有擔保物權之優先債權人參與分配，而查封標的物於日後經終局執行拍賣時，能否迅速拍賣、實際價格若干、是否有其他債權人參與分配，及拍賣所得於分配後是否足敷清償債權人之債權，於拍定前，難以確定。故衡量是否超額查封，應以客觀上極為明顯者為標準（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392號、94年度台抗字第550號裁定意旨參照）。
  ⑵查被上訴人持系爭假扣押裁定聲請強制執行時，執行標的包含附表3所示各項財產，並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查封附表3㈠編號1至4之不動產，另扣押其餘各項存款、股利、租金、出資額、貨款債權，以及查扣附表3㈡之設備及原料，嗣被上訴人撤回對附表3㈠編號3葉怡伶所有桃園市○○段土地之強制執行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確認無誤。上訴人雖提出附表3㈠編號1、2、4即葉怡伶所有○○區房地、○○區房地、台中市房地於106年8月間之不動產估價報告，主張上開3筆不動產經鑑定結果，扣除公告增值稅後之淨值分別為2億3,280萬3,169元、2億3,143萬3,040元、8,295萬8,520元（見原審卷一第238至239、243至245頁），再扣除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銀行貸款餘額後，現值分別為1億3,564萬9,197元、9,449萬9,479元、2,120萬2,659元，加計編號3不動產之價值1,838萬6,368元，以及編號6至9、11、12扣得之債權金額，葉怡伶遭查扣之財產價值達2億8,149萬5,101元，再加上維娜斯公司遭扣押、兩造不爭執之存款964萬7,560元、應收貨款債權4,433萬4,942元（即附表3㈠編號15至22），被上訴人聲請查扣之財產達3億3,547萬7,603元，顯已超過被上訴人主張之債權額1億9,400萬元，構成超額查封云云（見本院卷二第525至529頁）。惟依前揭說明，法院評估有無超額查封，應以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是否足以清償債務人應負擔之各項費用、稅捐及債權額為斷，非以查封當時之價值為認定標準；上開附表3㈠1編號1、2、4等3筆不動產之鑑定價值僅能作為第一次拍賣底價之依據，在拍賣條件尚未明確之情形下，是否於第一拍即能拍定，尚難預測，而查封不動產之拍定價格與當時鑑定價格常有落差，經多次減價拍賣後始拍定情形，亦所在多有，再我國強制執行法就參與分配係採平等主義，准許有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參與分配，執行標的物於拍定前，是否有其他債權人參與分配，亦無從得知，被上訴人係因保全程序查封葉怡伶之上開3筆不動產，並無優先受償之權，倘上開3筆不動產經三次減價20%，拍賣底價即分別為1億1,919萬5,223元（計算式：○○區房地鑑定價值2億3,280萬3,169元×80% ×80% ×80% ≒1億1,919萬5,223元，元以下4捨5入，下同）、1億1,849萬3,716元（計算式：○○區房地鑑定價值2億3,143萬3,040元×80% ×80% ×80% ≒1億1,849萬3,716元）、4,247萬4,762元（計算式：台中市房地鑑定價值8,295萬8,520元×80% ×80% ×80% ≒4,247萬4,762元），且上開3筆不動產均設定有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情形分別為：①○○區房地係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2億3,88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國泰世華銀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132年9月15日；②○○區房地係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1億5,168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元大商業銀行，存續期間為96年6月11日至136年6月10日，另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2,881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同銀行，擔保債權確定日期為134年8月26日；③台中市房地係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1億0,38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上海商業銀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129年10月27日；葉怡伶以上開3筆不動產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向上開各銀行貸款，106年6月間未清償國泰世華銀行之餘額為9,715 萬3,972 元（即4,969 萬8,148 元＋4,745 萬5,824 元）、未清償元大商業銀行之餘額為1 億3,693萬3,561 元（即7,602 萬9,101 元＋2,890 萬4,460 元＋3,200 萬元）、未清償上海商業銀行之餘額為6,175 萬5,861 元，有上開3筆不動產之登記謄本，以及國泰世華銀行放款結欠餘額證明書、元大商業銀行共用認證單、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臺中分行放款授信餘額證明在卷可憑（見系爭執行事件卷一第22至31、38至39 、154至157、172 至173 頁，卷二第153 頁）；是上開3筆不動產如經減價拍賣，能否清償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已有可疑，被上訴人僅為普通債權人，有無餘額可獲償，顯有疑問。至於編號3坐落桃園市龍潭段之12筆土地，業經被上訴人於系爭執行事件進行中撤回強制執行聲請，並經執行法院函請地政機關塗銷查封登記（見本院卷二第335至340頁），其價值自不應計入。又葉怡伶遭查扣之其餘財產即附表3㈠編號6至12，縱依上訴人所列金額計算，亦僅有1,175萬7,398元（計算式：39萬3,656元＋1,057元＋3,000元＋35萬9,685元＋900 萬元＋200萬元＝1,175萬7,398元），加計兩造不爭執之維娜斯公司遭查扣之附表3㈠編號15至22所示存款及貨款5,398萬2,502元，亦僅有6,573萬9,900元（計算式：1,175萬7,398元＋5,398萬2,502元＝6,573萬9,900元）；至於附表3㈡所示遭查扣之設備及原料價值為何，則未經上訴人舉證。再衡諸上開不動產將來能否順利拍定、實際拍定價格若干、有無他債權人參與分配、參與分配債權額為何等項，均未可知等情，足見系爭執行程序查封之附表3㈠編號1、2、4所示3筆不動產，以及扣押之其餘各項存款、股利、租金、出資額、貨款等，合計價值應未逾被上訴人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之債權額1億9,400萬元。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有超額查封行為為由，主張被上訴人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難認有理。
  ㈢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及超額查封，而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及民法第184條、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既無理由，則上訴人所受損害數額為何，以及上訴人得否依民法第18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刊登道歉啟事以回復上訴人之商譽及名譽，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分別賠償維娜斯公司、葉怡伶400萬元、60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以附表2所示方式刊登如附件2 之道歉啟事，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該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5 　　月　　19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陶亞琴
                            法  官  黃書苑
                            法  官  陳蒨儀   
【附件1】道歉啟事
		道歉人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明知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暨法定代理人葉怡伶並無假扣押之原因，為影響同業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之正常營運，竟藉故於民國106年5月24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假扣押裁定，並對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及葉怡伶之財產進行超額查封。上述假扣押裁定，業經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114號裁定廢棄確定，並認定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暨法定代理人葉怡伶並無任何假扣押之原因。道歉人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上述不法行為，對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之「商譽」與「營業信用」及其法定代理人葉怡伶之「名譽權」造成嚴重侵害，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謹此表達最高之歉意，特此登報道歉。
　　　　　　　　　　　　道歉人：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呂志強 







【附件2】道歉啟事
		道歉人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瑪麗蓮塑身衣(MARILYN) ），明知同業塑身衣之領導品牌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維娜斯塑身衣（VENUS)）暨負責人葉怡伶無任何假扣押之原因，但為影響維娜斯塑身衣的正常營運，以不當之方式於民國106年5月24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對維娜斯塑身衣聲請假扣押裁定，並對維娜斯塑身衣公司與公司負責人的財產進行超額查封。
上述假扣押裁定，經最高法院裁定廢棄確定，並認定維娜斯塑身衣暨公司負責人葉怡伶不符合任何假扣押之情事，終還當事人清白。道歉人瑪麗蓮塑身衣因上述之不當競爭行為，對維娜斯塑身衣長久以來作為業界第一品牌的商譽、營業信用與公司負責人的名譽造成嚴重侵害，瑪麗蓮塑身衣謹此表達最高之歉意與深刻反省，特此登報道歉。
                          道歉人：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呂志強







【附表1】刊登道歉啟事方式
		編號

		版面

		版位

		


		刊登規格

		字體及樣式

		刊登期間



		1

		聯合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2

		中國時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3

		自由時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4

		蘋果日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5

		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官方網站

		首頁

		


		置頂

		未特定

		連續6個月







【附表2】刊登道歉啟事方式
		編號

		版面

		版位

		


		刊登規格

		字體及樣式

		刊登期間



		1

		聯合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2

		中國時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3

		自由時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4

		蘋果日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5

		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官方網站

		電腦版首頁

		


		置頂且不輪替

		1920×965像素圖片

		連續6個月



		6

		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官方網站

		手機版首頁

		


		置頂且不輪替

		1000×965像素圖片

		連續6個月







【附表3】系爭執行事件聲請執行標的
㈠不動產、存款、股票及股利、出資額、貨款等
		編號

		債務人

		執行標的

		上訴人主張之不動產鑑定價值/扣押金額



		1

		葉怡伶

		臺北市○○區○○段0 ○段00地號土地及臺北市○○區○○段0 ○段0000○0000○號建物（門牌為臺北市○○區○○路00號）暨共有部分

		2億3,280萬3,169元





		2

		


		臺北市○○區○○段0 ○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臺北市○○區○○段0 ○段0000○號（門牌為臺北市○○區○○○路00號0樓）建物暨共有部分

		2億3,143萬3,040元





		3

		


		桃園市○○段○○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1,838萬6,368元



		4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臺中市○○區○○段000○號建物（門牌為臺中市○○區○○○○路00號）暨共有部分

		8,295萬8,520元



		5

		


		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存款

		




		6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板橋分公司存款

		39萬3,656元



		7

		


		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股利

		405股及股款1,057元



		8

		


		杏喬管理顧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租金

		3,000元



		9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存款

		35萬9,685元



		10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敦南分公司存款

		




		11

		


		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之出資額

		900萬元



		12

		


		維形理論有限公司之出資額

		200萬元



		13

		維娜斯公司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正分公司存款

		




		1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敦化分公司存款

		




		15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公司存款

		964萬7,560元



		16

		


		太平洋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復興分公司貨款

		359萬3,748元（至107年1月止）



		17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板橋分公司貨款

		617萬1,786元（至107年1月止）



		18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分公司貨款

		555萬2,006元（至107年1月10日止）



		19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貨款

		790萬2,542元（至107年1月止）



		20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臺中中港分公司貨款

		773萬9,649元（至107年2月止）



		21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臺南西門分公司貨款

		794萬1,466元（至107年2月止）



		22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貨款

		543萬3,745元（至107年1月止）



		


		


		


		編號15存款964萬7,560元＋編號16至22貨款4,433萬4,942元＝5,398萬2,502元







㈡設備及原料等
		編號

		物 品 名 稱

		單位

		數量

		備       考



		1

		讀版機

		台

		1

		財產編號V1-OT-XX-001



		2

		縫紉機-四點車

		台

		14

		財產編號V2-MA-SE-401.V2-MA -SE-406.V2-MA-SE-408.V2-MA -SE-409.V2-MA-SE-411.V2-MA -SE-413.V2-MA-SE-414.V2-MA -SE-415.V2-MA-SE-416.V2-MA -SE-422.V2-MA-SE-423.V2-MA -SE-427.V2-MA-SE-430.V2-MA -SE-433



		3

		縫紉機-平車

		台

		2

		財產編號V2-MA-SE-102.V2-MA -SE-103



		4

		縫紉機-二點車

		台

		3

		財產編號V2-MA-SE-204.V2-MA -SE-205.V2-MA-SE-206



		5

		拷克機-拷克車

		台

		8

		財產編號V2-MA-OL-303.V2-MA -OL-304.V2-MA-OL-305.V2-MA -OL-309.V2-MA-OL-311.V2-MA -OL-313.V2-MA-OL-314.V2-MA -OL-315



		6

		塑臉罩

		盒

		329

		




		7

		塑襪套

		盒

		133

		




		8

		腳套

		盒

		74

		




		9

		塑身衣

		件

		32

		




		10

		袖套

		盒

		43

		




		11

		腰夾

		件

		45

		




		12

		絮帽

		盒

		12

		




		13

		布匹

		匹

		17

		




		14

		單排勾（粉甘紅）

		個

		4

		




		15

		單排勾（淺膚）

		個

		10

		




		16

		單排勾（黑色）

		個

		14

		




		17

		單排勾（白色）

		個

		10

		




		18

		單排勾（黑色）小

		個

		11

		




		19

		單排勾（皇家褐）

		個

		2

		




		20

		單排勾（咖啡牛奶）

		個

		4

		




		21

		單排勾（冷灰）小

		個

		2

		




		22

		單排勾（深灰）小

		個

		2

		




		23

		單排勾（咖啡）小

		個

		8

		




		24

		單排勾（皇家褐）

		個

		6

		




		25

		單排勾（淺咖啡色）

		個

		2

		




		26

		單排勾（膚色）小

		個

		10

		




		27

		單排勾（膚色）

		個

		4

		




		28

		單排勾（珍珠）

		個

		6

		




		29

		單排勾（珍珠膚）小

		個

		10

		




		30

		單排勾（淺粉色）小

		個

		8

		




		31

		單排勾（紫色）

		個

		4

		




		32

		蕾絲

		箱

		1

		




		33

		肩帶

		箱

		1

		




		34

		拉鍊

		袋

		4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5 　　月　　19　　日
  　　　　　　　　　　　　　書記官  葉國乾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重上字第400號

上  訴  人  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葉怡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永然律師

            黃斐旻律師

            陳宜鴻律師

被上 訴 人  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志強  

訴訟代理人  楊晉佳律師

            林盈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8年3

月2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7年度重訴字第69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一部上訴，本院於109年4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上

    開規定依同法第463 條，於第二審程序準用之。查上訴人於

    原審係主張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並超額查封其名

    下財產，致上訴人受有財產及非財產上損害，故依民事訴訟

    法第531條第1項、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

    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

    起訴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及將如附件1 所示之道歉啟事，以

    附表1所示方式刊登（見原審卷一第202頁）；嗣於本院審理

    時，更改其請求刊登之道歉啟事內容，並將被上訴人刊登道

    歉啟事於其官方網站之方式予以特定，而請求被上訴人以附

    表2所示方式刊登如附件2 之道歉啟事（見本院卷三第7至8

    、33、133頁），核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事實上及法律

    上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維娜斯

    公司）與被上訴人同為塑身衣業者，具有商業競爭關係，被

    上訴人於民國106年5月24日妄稱維娜斯公司與法定代理人即

    上訴人葉怡伶（下逕稱其姓名，與維娜斯公司合稱上訴人）

    侵害被上訴人之商標權，致被上訴人受有新臺幣（下同）1

    億9,400萬元之損害，向原法院聲請假扣押，經原法院以106

    年度司裁全字第1280號裁定准予假扣押在案（下稱系爭假扣

    押裁定），被上訴人再於106年6月16日向原法院聲請假扣押

    強制執行，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以106年度司執全字第504號

    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伊等於10

    6年8月2日對系爭假扣押裁定聲明異議，經原法院以106年度

    事聲字第225號裁定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駁回被上訴人之

    假扣押聲請，被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再抗告，分別經智

    慧財產法院以106年度民商抗字第5號裁定駁回抗告、最高法

    院以107年度台抗字第114號裁定駁回再抗告確定在案。被上

    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並違反強制執行法第113條準用

    同法第50條禁止超額查封之規定，濫行查封伊等名下財產，

    且透過新聞媒體報導惡意傳述維娜斯公司名下財產遭查封之

    事，致維娜斯公司於106年7月至107年6月間受有6,329萬5,6

    62元之營業收入損害，並為取得公司營運資金而向外舉債，

    增加利息支出160萬元，且商譽、營業信用亦遭侵害，得請

    求被上訴人刊登道歉啟事，並賠償維娜斯公司500萬元之非

    財產上之損害。又被上訴人於系爭執行程序中查封葉怡伶所

    有如附表3㈠編號4位於臺中市之房地（下稱臺中市房地），

    致葉怡伶無法委託仲介業者出售或出租收益，因此受有跌價

    損害198萬9,780元、短收租金損害271萬3,922元；另聲請查

    封葉怡伶所有如附表3㈠編號1之臺北市○○區房地（下稱○○區

    房地）暨編號2之臺北市○○區房地（下稱○○區房地），致葉

    怡伶須另行支付8萬1,280元鑑定費用，並因上開3房地遭超

    額查封無法利用而受有215萬0,675元之損失；葉怡伶因系爭

    執行事件遭第三人指為債信不良之人，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

    ，亦得請求被上訴人刊登道歉啟事，並賠償500萬元之精神

    慰撫金。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民法第18條、第18

    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28條、公

    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一部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及刊登道

    歉啟事等語。並於原審聲明：㈠被上訴人應分別給付維娜斯

    公司、葉怡伶5,500萬元、1,00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上訴人應將

    如附件1 所示之道歉聲明，以附表1所示方式刊登。㈢第㈠項

    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

    訴，維娜斯公司、葉怡伶就其敗訴部分，依序於400萬元（

    即利息支出160萬元、非財產上之損害240萬元）、600萬元

    （即臺中市房地跌價損害198萬9,780元、支出鑑定費用8萬1

    ,280元、上開3房地無法利用之損失215萬0,675元、精神慰

    撫金177萬8,265元）及請求刊登道歉啟事之範圍內提起一部

    上訴，並補充事實、法律上陳述如前所述，其餘敗訴部分未

    聲明不服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不贅。】並於本院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

    部分：⒈被上訴人應分別給付維娜斯公司、葉怡伶400萬元、

    60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⒉被上訴人應將如附件2 所示之道歉啟事，以

    附表2所示方式刊登。㈢上開㈡⒈項部分，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所涉本件侵權事實，經臺灣臺北地方

    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05年度偵續字第483號

    認葉怡伶違反商標法而對之提起公訴；維娜斯公司涉及不公

    平競爭部分，亦經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以105年6

    月27日公處字第105071號處分書課處罰鍰，維娜斯公司對之

    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原法院行政庭以105年度簡字第247

    號判決駁回維娜斯公司之訴，再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107

    年度簡上字第4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伊以上訴人有不

    法侵權行為為由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實屬有據，系爭假扣

    押之歷審法院亦均認定伊已釋明假扣押之請求，系爭假扣押

    裁定係因法院認定伊未釋明假扣押原因方遭廢棄，並非因自

    始不當而撤銷。又上訴人雖曾主張系爭執行事件有超額查封

    情事，而向原法院聲明異議，然亦經原法院以106年度執事

    聲字第256號裁定駁回異議，上訴人提起抗告後，復自行撤

    回抗告，足見伊並無超額查封情事。上訴人以伊自始不當聲

    請系爭假扣押裁定、超額查封為由，請求伊負損害賠償責任

    及刊登道歉啟事，均無理由。縱認上訴人得請求伊賠償，惟

    伊並未聲請假扣押維娜斯公司之自營門市收入，並已於執行

    程序中撤回部分葉怡伶名下不動產之強制執行，系爭假扣押

    裁定應不致影響維娜斯公司資金運轉，維娜斯公司無需另向

    訴外人張高榮借款並支出高達年息6%之約定利息；葉怡伶名

    下之臺中市房地受查封時仍未與第三人簽訂買賣契約，縱因

    無法出賣而跌價，亦係國內房市景氣下滑所致，且葉怡伶為

    保管人，仍得於查封期間自由使用收益名下遭查封之不動產

    ，不致因系爭假扣押裁定受有不動產跌價損害或無法使用收

    益之損失，況臺中市房地之跌價數額，係葉怡伶自行委請不

    動產估價機構鑑定所得，難以採信；又兩造間之爭訟及聲請

    強制執行行為，係新聞媒體自行取捨決定報導與否，報導內

    並已記載上訴人之受訪意見而為平衡報導，維娜斯公司之營

    業收入、商譽以及葉怡伶之名譽均未因此而受有損害，上訴

    人所為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

    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135至136頁），並

    有相關證據在卷足稽，堪信為真實：

　㈠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涉嫌侵害其商標權，致其受有1億9,400萬

    元之損害為由，向原法院聲請假扣押，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

    以系爭假扣押裁定准被上訴人以6,500萬元或同面額之銀行

    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為上訴人供擔保後，得對上訴人之財

    產於1億9,400萬元之範圍內予以假扣押。嗣上訴人對系爭假

    扣押裁定聲明異議，經原法院以106年度事聲字第225號裁定

    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並駁回被上訴人之假扣押聲請。被上

    訴人不服，提起抗告、再抗告，分別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6

    年度民商抗字第5號裁定駁回抗告、最高法院以107年度台抗

    字第114號裁定駁回再抗告確定在案（見原審卷一第26至52

    頁）。

　㈡被上訴人持系爭假扣押裁定對上訴人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

    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

　㈢被上訴人於107年4月27日以臺北北門郵局第001293號存證信

    函催告上訴人於文到21日內就原法院提存所106年度存字第4

    555號提存書所提存擔保金回覆是否行使權利，上訴人於107

    年4月28日收受該函。嗣上訴人於107年5月18日以臺北古亭

    郵局第000451號存證信函回覆被上訴人將對被上訴人請求損

    害賠償，且不同意被上訴人取回上開提存擔保金，被上訴人

    已收受上開存證信函（見原審卷一第54至60頁）。

　㈣葉怡伶因違反商標法等案件，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05年度

    偵續字第483號提起公訴，再經原法院刑事庭以106年度智易

    字第23號刑事判決葉怡伶無罪；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經智

    慧財產法院以107年度刑智上易字第77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

    在案。被上訴人所提系爭假扣押本案請求，亦經原法院以10

    6年度智重附民字第5號判決駁回，再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7

    年度重附民上字第12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見原審卷一

    第136至140頁、卷二第433至448頁，本院卷一第61至69頁）

    。

　㈤維娜斯公司與公平會間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維娜斯公司不

    服公平會105年6月27日公處字第105071號行政處分，提起行

    政訴訟，經原法院行政庭以105年度簡字第247號判決駁回維

    娜斯公司之訴，再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108年3月22日以10

    7年度簡上字第4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見原審卷一第1

    42至162頁、本院卷一第249至255頁）。

　㈥上訴人對於系爭執行事件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06年8月21日

    所為106年度司執全字第504號裁定聲明異議，經原法院以10

    6年度執事聲字第256號裁定駁回異議，上訴人提起抗告，經

    本院以106年度抗字第1490號受理後，上訴人於107年4月16

    日撤回抗告（見原審卷一第164至172頁，本院卷二第549至5

    53頁）。系爭執行事件進行中，被上訴人曾聲請查封上訴人

    如附表3所示各項財產，執行法院截至107年1、2月間或發還

    款項為止，合計扣押維娜斯公司之存款964萬7,560元、應收

    貨款債權4,433萬4,942元（即附表3㈠編號15至22，見本院卷

    二第527至528頁）。

四、兩造之爭點及論斷：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且超額查封，應

    依前揭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並刊登道歉啟事以回復上訴人

    之商譽及名譽；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

    件應審究之爭點即為：㈠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

    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因系爭假扣押所受損害，有無理

    由？如有理由，得請求之數額為何？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

    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及超額查封，而依民法第18條、第184

    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

    法第23條第1項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及刊登道歉啟事，有無理

    由？如有理由，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數額及刊登之道歉啟

    事內容為何？茲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

    償因系爭假扣押所受損害，並無理由：

　⒈按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或因第529條第4項及第530

    條第3項之規定而撤銷者，債權人應賠償債務人因假扣押或

    供擔保所受之損害，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

    立法目的在於防止債權人濫用假扣押制度，課債權人以損害

    賠償責任以保護債務人。次按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所謂

    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者，係指假扣押裁定後，債務

    人提起抗告，經假扣押裁定法院或抗告法院認為依命假扣押

    時客觀存在之情事，不應為此裁定而撤銷之情形而言；若債

    權人執以對債務人執行假扣押之假扣押裁定，係因債權人未

    能釋明假扣押之原因，所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仍不符假

    扣押之要件，而遭抗告法院予以廢棄確定，因債權人是否盡

    釋明之責，乃法院於假扣押當時本於職權所為之判斷，尚難

    認為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形認為不應為此裁定而撤銷

    ，與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者不同，債務人自不得依

    該條規定向債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14

    07號、69年台上字第1879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251號判決

    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被上訴人於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時，係主張維娜斯公司與被

    上訴人同為販售量身訂製女性塑身衣之事業，維娜斯公司負

    責人葉怡伶明知「瑪麗蓮」係被上訴人所註冊，指定使用於

    衣服、胸罩、內衣、馬甲、睡衣等商品，以及廣告企劃、廣

    告設計、電腦網路線上廣告等服務之商標，竟於104年8月10

    日前某日至105年8月間，將「瑪麗蓮」文字使用於維娜斯公

    司塑身衣商品及服務之促銷文宣，及在Google網頁刊登付費

    置頂廣告，內容為「維娜斯瑪麗蓮讓老公更愛妳」、「助妳

    完美瑪麗蓮」等文字，並搭配維娜斯公司網站連結，使消費

    者誤認「維娜斯」與「瑪麗蓮」提供之商品、服務來源同一

    或兩者為關係企業，造成消費者混淆與誤認，侵害相對人之

    商標權；維娜斯公司所為業經公平會認定屬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顯失公平行為，而課處罰鍰，並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

    葉怡伶涉犯商標法罪責而提起公訴，葉怡伶於106年3月間遭

    起訴後，仍持續侵害行為，被上訴人得依商標法第68條及第

    69條第3項、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渠等

    連帶賠償；另依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被上訴人

    所受損害得以使用註冊商標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侵害後使用

    同一商標所得之利益差額為計算標準，參酌被上訴人於105

    年9月至10月即商標權未受侵害期間之銷售額為9,520萬6,79

    4元，104年同期即9月至10月商標權受侵害期間銷售額為6,5

    34萬9,645元，兩者相差2,985萬7,149元，以單月計算為1,4

    92萬8,575元，依此計算，被上訴人自104年8月起至105年8

    月止即13個月期間所受損害高達1億9,407萬1,469元；又維

    娜斯公司資本額僅1,000萬元，且近年經營據點由22家門市

    縮減為僅8家門市，另葉怡伶名下二處房地均已設定最高限

    額抵押權，其中○○區房地自102年至106年間設定擔保債權金

    額復遽增為2億3,880萬元，足認上訴人既存之財產將無法清

    償滿足相對人之債權，致日後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

    而聲請就上訴人所有之財產於1億9,400萬元之範圍內予以假

    扣押，並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足。並提出「瑪麗蓮」商標

    註冊資料、民間公證人公證書4份（內容為被上訴人分別於1

    04年8月10日、105年2月24日、105年8月12日、106年4月20

    日在民間公證人事務所以電腦設備連上網路後，在Google網

    頁輸入「瑪麗蓮」關鍵字後，查詢所得網頁均包含維娜斯公

    司網站連結）、公平會105年6月27日公處字第105071號處分

    書、臺北地檢署105年度偵續字第483號起訴書，以及被上訴

    人公司105年9月至10月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下稱

    401報表）、104年9月至10月之401報表，暨維娜斯公司之登

    記資料、96年與106年間之門市據點資料、葉怡伶之○○區房

    地與○○區房地建物登記謄本等以為釋明等情，業經本院調閱

    系爭假扣押卷宗，核閱卷附假扣押聲請狀及被上訴人所提前

    述各項證據確認無誤。原法院司法事務官因而認定依被上訴

    人所提上開證據資料，被上訴人已釋明其假扣押之請求，並

    已釋明日後難以強制執行之假扣押原因，被上訴人並陳明願

    供擔保，乃依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2項規定，以系爭假扣押

    裁定准被上訴人以6,500萬元或同額之定存單供擔保後，得

    對上訴人之財產在1億9,4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

　⑵嗣系爭假扣押裁定經上訴人聲明異議，雖經原法院以106年度

    事聲字第225號裁定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並駁回被上訴人

    之假扣押聲請，然其理由係認：被上訴人就其本案之請求已

    為相當之釋明，惟就假扣押之原因，被上訴人未釋明上訴人

    現存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被上訴人主張之債權

    相差懸殊，維娜斯公司之門市據點縮減期間長達10年，難認

    其近期有營業不佳陷於無資力之情，葉怡伶名下之○○區、○○

    區房地總價約為1.2億元、1.5億元，扣除擔保債權所餘價值

    仍有3,600萬元，被上訴人就假扣押之原因未為釋明，其聲

    請假扣押不能准許（見原審卷一第30至34頁）；被上訴人對

    之不服，提起抗告，雖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6年度民商抗字

    第5號裁定駁回抗告，惟上開裁定仍認定被上訴人已釋明本

    件假扣押請求之原因事實，然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見原審

    卷一第36至48頁）。被上訴人提起再抗告，經最高法院以10

    7年度台抗字第114號裁定駁回再抗告確定在案，其理由亦敘

    明抗告法院係認被上訴人已釋明其有本件假扣押之請求存在

    ，而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不因其用語未臻精準即認有理由

    矛盾之情形（見原審卷一第50至52頁）。

　⑶由上可知，系爭假扣押裁定經上訴人聲明異議後，雖遭廢棄

    確定，然並非因被上訴人主張對上訴人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債權之假扣押請求不當，且被上訴人於聲請假扣押時，就假

    扣押之原因亦非全未釋明，僅係因嗣後受理假扣押聲明異議

    事件之法院及抗告法院對於被上訴人所提出用以釋明假扣押

    原因之證據，本於職權判斷結果，認為不足以釋明本件有假

    扣押之原因，而與司法事務官為不同認定所致。揆諸前揭說

    明，債權人就假扣押原因是否已盡釋明之責，乃法院於假扣

    押當時本於職權所為之判斷，自不得僅以各級法院間之認定

    不同，即認為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形不應為系爭假扣

    押裁定，而令被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負賠

    償之責。況原法院據以認定被上訴人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

    而以106年度事聲字第225號裁定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之證據

    資料，包含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放款結欠餘額證明書、元大商

    業銀行共用認證單（即用以證明葉怡伶以○○區房地、○○區房

    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銀行借款債權，至106年6月

    間之餘額分別為尚欠國泰世華銀行、元大商業銀行9,715萬3

    ,972元、1億3,624萬2,691元），均係在系爭假扣押裁定作

    成後，始由上訴人提出，亦經本院調閱原法院106年度事聲

    字第225號卷查明屬實，益徵原法院於假扣押聲明異議程序

    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並駁回被上訴人之假扣押聲請，係參酌

    系爭假扣押裁定作成後上訴人所提出或經法院調查所得之證

    據，並非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形，認為不應為假扣押

    裁定，亦即系爭假扣押裁定非因自始不當而撤銷，是上訴人

    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

    任，即屬無據。

　⒊上訴人另主張檢察官起訴書認定之關鍵字廣告刊登日期為104

    年8月10日、104年12月17日，公平會處分書認定之廣告刊登

    期間亦為104年8月間數日，被上訴人聲請系爭假扣押時虛稱

    受侵害期間達13個月，並以受侵害時與受侵害後之銷售額比

    對計算其所受損害，與商標法第71條規定不符，實則被上訴

    人所稱受損害期間之銷售額，與前一年度相較，並未減少，

    被上訴人係以虛構債權方式聲請系爭假扣押，系爭假扣押裁

    定確屬自始不當而遭撤銷云云；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

  ⑴被上訴人聲請系爭假扣押時，所提出用以釋明本件假扣押請

    求之證據，並非僅有前述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書、公平會

    處分書，尚包含被上訴人於104年8月10日、105年2月24日、

    105年8月12日、106年4月20日在民間公證人事務所以電腦設

    備連上網路後，在Google網頁輸入「瑪麗蓮」關鍵字後，查

    詢所得網頁均包含維娜斯公司網站連結之公證書4份，業如

    前述，被上訴人因而認定上訴人將「瑪麗蓮」商標用以促銷

    維娜斯商品，侵害其商標權之期間長達13個月，即非全然無

    據。

  ⑵又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1款係規定：「商標權人請求損害賠

    償時，得就下列各款擇一計算其損害：一、依民法第216條

    規定。但不能提供證據方法以證明其損害時，商標權人得就

    其使用註冊商標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侵害後使用同

    一商標所得之利益，以其差額為所受損害。」，其立法理由

    略為：上開條文但書規定，於不能提供證據方法時，商標專

    用權人僅須證明其使用註冊商標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及受侵

    害後使用同一商標所得之利益，以其差額作為所受損害；是

    上開條文之立法意旨係為減輕商標權人依民法第216條規定

    證明其所受損害與所失利益之舉證責任，至於商標權人如何

    證明「其使用註冊商標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商標法並未

    加以規定；被上訴人陳稱塑身衣市場受百貨業買氣循環影響

    ，每月銷售額不同，應以同期之銷售額作比較，因而提出10

    5年9月至10月之401報表與同期之104年9月至10月之401報表

    ，用以佐證其所稱受侵害期間單月營業額損失為1,492萬8,5

    75元，亦非全然無憑；至於被上訴人以受侵害後之105年9月

    至10月營業額與遭受侵害期間同期之營業額作為比較基準，

    而非以受侵害前之營業額作為比較基準，以及其依此計算之

    損害數額是否可採，係屬其本案請求有無理由問題，尚難以

    此逕認其所為請求係自始不當。

  ⑶另本院依上訴人之聲請調取被上訴人103年8月至105年8月間

    之401報表，並當庭核對其上所載各期銷售額結果，被上訴

    人於其所稱受侵害期間即104年8月至105年8月間之銷售額，

    與前一年度同期銷售額比對，其中固僅有105年2月該期之銷

    售額為1,631萬0,703元，低於前一年度同期即104年2月之銷

    售額1,901萬7,103元，其餘各期銷售額均未減少（見本院卷

    二第86至87頁），惟各年度銷售額之多寡，影響之因素甚多

    ，除同業競爭行為外，尚包含投入之行銷成本、銷售據點數

    量，以及整體經濟景氣等，由被上訴人103年10月之401報表

    、104年10月之401報表、105年10月之401報表所載銷售額分

    別為5,360萬元、6,534萬7,931元、9,520萬6,794元（見本

    院卷二第86頁，原法院104年度司裁全字第1280號卷第64頁

    ），可知被上訴人103年至105年間之銷售額本係逐年成長；

    被上訴人陳稱其產品經知名女星代言，104年間之整體銷售

    額本應有高額成長，然因受到上訴人持續侵害商標權及不當

    競爭行為之影響，銷售成長狀況受影響（見本院卷二第395

    至397頁），即非全然無據；自不得僅以被上訴人104年8月

    至105年8月間之整體銷售額，與前一年度相同期間之整體銷

    售額相較，並無減少之情，即認被上訴人並未因上訴人使用

    「瑪麗蓮」關鍵字廣告之行為受有損害，並進而認定被上訴

    人係虛構債權用以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從而，上訴人以前

    揭理由主張系爭假扣押裁定係自始不當而遭撤銷云云，均難

    認可採。

　㈡上訴人以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及超額查封為由，依

    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

    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及刊登

    道歉啟事，亦無理由：

　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部分：

  ⑴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

    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債務人因假扣押

    受有損害，向債權人請求賠償，若非本於民事訴訟法第531

    條之規定，而係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則請求，則須債權人聲

    請假扣押有故意或過失，始得為之；債權人若有足以信其對

    債務人確有權利存在之正當理由，尚難認其假扣押債務人財

    產之行為，為有侵害債務人權利之故意或過失（最高法院10

    4年度台上字第820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假扣押之目

    的本係債權人為保全強制執行，在保全債權之範圍內，暫時

    凍結債務人之財產現狀，其原即不以債權人實體上確有主張

    之權利為要件，故如債權人確信其有聲請假扣押查封債務人

    財產之法律上原因，自難僅因嗣後判決確定其欠缺所主張之

    實體上權利，即謂其初始聲請假扣押之行為具有侵權行為之

    故意或過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構

    成侵權行為，應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負賠償責任及刊登道歉

    啟事，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依前揭說明，自應由上訴人就

    被上訴人聲請系爭假扣押有故意或過失先負舉證之責。

  ⑵就此，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聲請系爭假扣押時係虛稱受侵

    害期間長達13個月、計算其所受損害之方式與商標法第71條

    規定不符、係以虛構高額債權方式聲請系爭假扣押云云，然

    上開各項主張均經本院認定無理由，業如前述。況查，被上

    訴人係於葉怡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維娜斯公司亦經公平會

    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而予以處分，並經調查發現迄至106年4

    月間，於Google網頁輸入「瑪麗蓮」關鍵字後，仍可連結到

    維娜斯公司官方網站後，始認定上訴人有侵害其商標權、不

    公平競爭之行為，並據以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亦如前述，

    足見被上訴人係有足以信其對上訴人確有權利存在之正當理

    由，始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雖葉怡伶所涉違反商標法刑事

    案件，經原法院刑事庭以106年度智易字第23號刑事判決葉

    怡伶無罪，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亦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7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77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惟刑事案件

    判決葉怡伶無罪之理由，係因依檢察官所舉證據，不足以證

    明葉怡伶知悉或授意維娜斯公司員工選取「瑪麗蓮」作為關

    鍵字操作關鍵字廣告，且該等行為並非外部有形使用，不足

    使消費者誤認商品來源，非屬商標使用行為（見原審卷二第

    433至448頁、本院卷一第233至239頁）；而Google等搜尋引

    擎服務業者推出之關鍵字廣告，即將企業所購買之關鍵字於

    內部程式作指令連結，消費者於搜尋引擎輸入該關鍵字後，

    搜尋頁面之廣告空間即會出現選定該關鍵字之企業所擬廣告

    ，而將競爭對手之商標作為選定之關鍵字，以便於消費者輸

    入該關鍵字後，網頁上會顯示自己之廣告，藉以吸引消費者

    購買自己之產品，此等操作方式是否構成商標侵權，需依關

    鍵字廣告實際使用商標之方式而定，在司法實務上本有爭議

    ，本件刑事部分，亦係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對葉怡伶為不起

    訴處分後，被上訴人聲請再議，而由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

    產分署檢察長以本案買廣告詞之行為可能構成商標使用為由

    ，以105年度上聲議字第323號命令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

    見原審卷二第429至431頁）；另被上訴人所提本案訴訟，雖

    經原法院以106年度智重附民字第5號判決駁回，再經智慧財

    產法院以107年度重附民上字第12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

    （見本院卷一第67至69頁），惟此係因被上訴人係提起刑事

    附帶民事訴訟，因刑事訴訟諭知無罪，而由法院依刑事訴訟

    法第503條第1項前段、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7條第1項前

    段等規定，以判決駁回其訴，並非經實體調查後，認定被上

    訴人據以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之本案請求，即被上訴人依商

    標法或公平交易法對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之實體上權利不存

    在；況維娜斯公司經公平會間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而予以

    處分後，維娜斯公司雖曾提起行政訴訟，然業經原法院行政

    庭以105年度簡字第247號判決駁回維娜斯公司之訴，再經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於108年3月22日以107年度簡上字第41號判

    決駁回上訴確定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㈤）

    ，足見維娜斯公司前述所為確已構成不公平競爭行為，被上

    訴人於上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中援引公平交易法第30條

    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見原審卷一第221至223頁），亦非

    無據。自不得僅因上開刑事案件嗣判決葉怡伶無罪確定，被

    上訴人所提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亦經判決駁回確定，即謂被上

    訴人聲請系爭假扣押之行為具有侵權行為之故意或過失。上

    訴人既未提出其他證據用以證明被上訴人聲請系爭假扣押有

    何故意或過失，揆諸前揭說明，其主張被上訴人應依侵權行

    為法律關係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超額查封部分：

　　上訴人係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執行事件超額查封，違反強制

    執行法第113 條準用同法第50條禁止超額查封之規定，屬違

    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刊登道歉

    啟事；被上訴人則否認上情。經查：

  ⑴按查封不動產，以其價格足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債務人

    應負擔之費用者為限，此觀強制執行法第50條、第113 條規

    定自明。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27點亦明示：查

    封、拍賣債務人之財產，應以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足敷清償

    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為限。此乃兼顧債權人與債務

    人利益之禁止超額查封規定。惟法院評估有無超額查封，應

    以執行標的物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是否足以清償債務人應

    負擔之各項費用、稅捐及債權額以為斷，非以查封當時之價

    值為認定標準。且我國強制執行法准許有執行名義之債權人

    及對標的物有擔保物權之優先債權人參與分配，而查封標的

    物於日後經終局執行拍賣時，能否迅速拍賣、實際價格若干

    、是否有其他債權人參與分配，及拍賣所得於分配後是否足

    敷清償債權人之債權，於拍定前，難以確定。故衡量是否超

    額查封，應以客觀上極為明顯者為標準（最高法院100年度

    台抗字第392號、94年度台抗字第550號裁定意旨參照）。

  ⑵查被上訴人持系爭假扣押裁定聲請強制執行時，執行標的包

    含附表3所示各項財產，並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查封附表3㈠

    編號1至4之不動產，另扣押其餘各項存款、股利、租金、出

    資額、貨款債權，以及查扣附表3㈡之設備及原料，嗣被上訴

    人撤回對附表3㈠編號3葉怡伶所有桃園市○○段土地之強制執

    行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確認無誤。上

    訴人雖提出附表3㈠編號1、2、4即葉怡伶所有○○區房地、○○

    區房地、台中市房地於106年8月間之不動產估價報告，主張

    上開3筆不動產經鑑定結果，扣除公告增值稅後之淨值分別

    為2億3,280萬3,169元、2億3,143萬3,040元、8,295萬8,520

    元（見原審卷一第238至239、243至245頁），再扣除最高限

    額抵押權所擔保之銀行貸款餘額後，現值分別為1億3,564萬

    9,197元、9,449萬9,479元、2,120萬2,659元，加計編號3不

    動產之價值1,838萬6,368元，以及編號6至9、11、12扣得之

    債權金額，葉怡伶遭查扣之財產價值達2億8,149萬5,101元

    ，再加上維娜斯公司遭扣押、兩造不爭執之存款964萬7,560

    元、應收貨款債權4,433萬4,942元（即附表3㈠編號15至22）

    ，被上訴人聲請查扣之財產達3億3,547萬7,603元，顯已超

    過被上訴人主張之債權額1億9,400萬元，構成超額查封云云

    （見本院卷二第525至529頁）。惟依前揭說明，法院評估有

    無超額查封，應以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是否足以清償債務人

    應負擔之各項費用、稅捐及債權額為斷，非以查封當時之價

    值為認定標準；上開附表3㈠1編號1、2、4等3筆不動產之鑑

    定價值僅能作為第一次拍賣底價之依據，在拍賣條件尚未明

    確之情形下，是否於第一拍即能拍定，尚難預測，而查封不

    動產之拍定價格與當時鑑定價格常有落差，經多次減價拍賣

    後始拍定情形，亦所在多有，再我國強制執行法就參與分配

    係採平等主義，准許有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參與分配，執行標

    的物於拍定前，是否有其他債權人參與分配，亦無從得知，

    被上訴人係因保全程序查封葉怡伶之上開3筆不動產，並無

    優先受償之權，倘上開3筆不動產經三次減價20%，拍賣底價

    即分別為1億1,919萬5,223元（計算式：○○區房地鑑定價值2

    億3,280萬3,169元×80% ×80% ×80% ≒1億1,919萬5,223元，

    元以下4捨5入，下同）、1億1,849萬3,716元（計算式：○○

    區房地鑑定價值2億3,143萬3,040元×80% ×80% ×80% ≒1億1,

    849萬3,716元）、4,247萬4,762元（計算式：台中市房地鑑

    定價值8,295萬8,520元×80% ×80% ×80% ≒4,247萬4,762元）

    ，且上開3筆不動產均設定有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情形分

    別為：①○○區房地係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2億3,880萬元之最

    高限額抵押權予國泰世華銀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132年9

    月15日；②○○區房地係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1億5,168萬元之

    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元大商業銀行，存續期間為96年6月11日

    至136年6月10日，另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2,881萬元之最高

    限額抵押權予同銀行，擔保債權確定日期為134年8月26日；

    ③台中市房地係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1億0,380萬元之最高限

    額抵押權予上海商業銀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129年10月2

    7日；葉怡伶以上開3筆不動產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向上開各

    銀行貸款，106年6月間未清償國泰世華銀行之餘額為9,715 

    萬3,972 元（即4,969 萬8,148 元＋4,745 萬5,824 元）、

    未清償元大商業銀行之餘額為1 億3,693萬3,561 元（即7,6

    02 萬9,101 元＋2,890 萬4,460 元＋3,200 萬元）、未清償

    上海商業銀行之餘額為6,175 萬5,861 元，有上開3筆不動

    產之登記謄本，以及國泰世華銀行放款結欠餘額證明書、元

    大商業銀行共用認證單、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臺中分行放款授

    信餘額證明在卷可憑（見系爭執行事件卷一第22至31、38至

    39 、154至157、172 至173 頁，卷二第153 頁）；是上開3

    筆不動產如經減價拍賣，能否清償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之債

    權，已有可疑，被上訴人僅為普通債權人，有無餘額可獲償

    ，顯有疑問。至於編號3坐落桃園市龍潭段之12筆土地，業

    經被上訴人於系爭執行事件進行中撤回強制執行聲請，並經

    執行法院函請地政機關塗銷查封登記（見本院卷二第335至3

    40頁），其價值自不應計入。又葉怡伶遭查扣之其餘財產即

    附表3㈠編號6至12，縱依上訴人所列金額計算，亦僅有1,175

    萬7,398元（計算式：39萬3,656元＋1,057元＋3,000元＋35萬9

    ,685元＋900 萬元＋200萬元＝1,175萬7,398元），加計兩造不

    爭執之維娜斯公司遭查扣之附表3㈠編號15至22所示存款及貨

    款5,398萬2,502元，亦僅有6,573萬9,900元（計算式：1,17

    5萬7,398元＋5,398萬2,502元＝6,573萬9,900元）；至於附表

    3㈡所示遭查扣之設備及原料價值為何，則未經上訴人舉證。

    再衡諸上開不動產將來能否順利拍定、實際拍定價格若干、

    有無他債權人參與分配、參與分配債權額為何等項，均未可

    知等情，足見系爭執行程序查封之附表3㈠編號1、2、4所示3

    筆不動產，以及扣押之其餘各項存款、股利、租金、出資額

    、貨款等，合計價值應未逾被上訴人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之

    債權額1億9,400萬元。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有超額查封行為為

    由，主張被上訴人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難認有理

    。

  ㈢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及超額查封，而依

    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及民法第184條、第28條、公

    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既無理由，則

    上訴人所受損害數額為何，以及上訴人得否依民法第18條、

    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刊登道歉啟事以回復上訴人

    之商譽及名譽，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民法第18條

    、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28

    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分別賠償維

    娜斯公司、葉怡伶400萬元、60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以附表2所示方式刊登如附

    件2 之道歉啟事，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該部分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

    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核與本

    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5 　　月　　19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陶亞琴

                            法  官  黃書苑

                            法  官  陳蒨儀   

【附件1】道歉啟事

道歉人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明知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暨法定代理人葉怡伶並無假扣押之原因，為影響同業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之正常營運，竟藉故於民國106年5月24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假扣押裁定，並對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及葉怡伶之財產進行超額查封。上述假扣押裁定，業經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114號裁定廢棄確定，並認定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暨法定代理人葉怡伶並無任何假扣押之原因。道歉人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上述不法行為，對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之「商譽」與「營業信用」及其法定代理人葉怡伶之「名譽權」造成嚴重侵害，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謹此表達最高之歉意，特此登報道歉。 　　　　　　　　　　　　道歉人：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呂志強  

【附件2】道歉啟事

道歉人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瑪麗蓮塑身衣(MARILYN) ），明知同業塑身衣之領導品牌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維娜斯塑身衣（VENUS)）暨負責人葉怡伶無任何假扣押之原因，但為影響維娜斯塑身衣的正常營運，以不當之方式於民國106年5月24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對維娜斯塑身衣聲請假扣押裁定，並對維娜斯塑身衣公司與公司負責人的財產進行超額查封。 上述假扣押裁定，經最高法院裁定廢棄確定，並認定維娜斯塑身衣暨公司負責人葉怡伶不符合任何假扣押之情事，終還當事人清白。道歉人瑪麗蓮塑身衣因上述之不當競爭行為，對維娜斯塑身衣長久以來作為業界第一品牌的商譽、營業信用與公司負責人的名譽造成嚴重侵害，瑪麗蓮塑身衣謹此表達最高之歉意與深刻反省，特此登報道歉。                           道歉人：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呂志強 

【附表1】刊登道歉啟事方式

編號 版面 版位  刊登規格 字體及樣式 刊登期間 1 聯合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2 中國時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3 自由時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4 蘋果日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5 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官方網站 首頁  置頂 未特定 連續6個月 

【附表2】刊登道歉啟事方式

編號 版面 版位  刊登規格 字體及樣式 刊登期間 1 聯合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2 中國時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3 自由時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4 蘋果日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5 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官方網站 電腦版首頁  置頂且不輪替 1920×965像素圖片 連續6個月 6 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官方網站 手機版首頁  置頂且不輪替 1000×965像素圖片 連續6個月 

【附表3】系爭執行事件聲請執行標的

㈠不動產、存款、股票及股利、出資額、貨款等

編號 債務人 執行標的 上訴人主張之不動產鑑定價值/扣押金額 1 葉怡伶 臺北市○○區○○段0 ○段00地號土地及臺北市○○區○○段0 ○段0000○0000○號建物（門牌為臺北市○○區○○路00號）暨共有部分 2億3,280萬3,169元  2  臺北市○○區○○段0 ○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臺北市○○區○○段0 ○段0000○號（門牌為臺北市○○區○○○路00號0樓）建物暨共有部分 2億3,143萬3,040元  3  桃園市○○段○○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1,838萬6,368元 4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臺中市○○區○○段000○號建物（門牌為臺中市○○區○○○○路00號）暨共有部分 8,295萬8,520元 5  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存款  6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板橋分公司存款 39萬3,656元 7  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股利 405股及股款1,057元 8  杏喬管理顧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租金 3,000元 9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存款 35萬9,685元 10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敦南分公司存款  11  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之出資額 900萬元 12  維形理論有限公司之出資額 200萬元 13 維娜斯公司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正分公司存款  1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敦化分公司存款  15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公司存款 964萬7,560元 16  太平洋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復興分公司貨款 359萬3,748元（至107年1月止） 17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板橋分公司貨款 617萬1,786元（至107年1月止） 18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分公司貨款 555萬2,006元（至107年1月10日止） 19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貨款 790萬2,542元（至107年1月止） 20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臺中中港分公司貨款 773萬9,649元（至107年2月止） 21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臺南西門分公司貨款 794萬1,466元（至107年2月止） 22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貨款 543萬3,745元（至107年1月止）    編號15存款964萬7,560元＋編號16至22貨款4,433萬4,942元＝5,398萬2,502元 

㈡設備及原料等

編號 物 品 名 稱 單位 數量 備       考 1 讀版機 台 1 財產編號V1-OT-XX-001 2 縫紉機-四點車 台 14 財產編號V2-MA-SE-401.V2-MA -SE-406.V2-MA-SE-408.V2-MA -SE-409.V2-MA-SE-411.V2-MA -SE-413.V2-MA-SE-414.V2-MA -SE-415.V2-MA-SE-416.V2-MA -SE-422.V2-MA-SE-423.V2-MA -SE-427.V2-MA-SE-430.V2-MA -SE-433 3 縫紉機-平車 台 2 財產編號V2-MA-SE-102.V2-MA -SE-103 4 縫紉機-二點車 台 3 財產編號V2-MA-SE-204.V2-MA -SE-205.V2-MA-SE-206 5 拷克機-拷克車 台 8 財產編號V2-MA-OL-303.V2-MA -OL-304.V2-MA-OL-305.V2-MA -OL-309.V2-MA-OL-311.V2-MA -OL-313.V2-MA-OL-314.V2-MA -OL-315 6 塑臉罩 盒 329  7 塑襪套 盒 133  8 腳套 盒 74  9 塑身衣 件 32  10 袖套 盒 43  11 腰夾 件 45  12 絮帽 盒 12  13 布匹 匹 17  14 單排勾（粉甘紅） 個 4  15 單排勾（淺膚） 個 10  16 單排勾（黑色） 個 14  17 單排勾（白色） 個 10  18 單排勾（黑色）小 個 11  19 單排勾（皇家褐） 個 2  20 單排勾（咖啡牛奶） 個 4  21 單排勾（冷灰）小 個 2  22 單排勾（深灰）小 個 2  23 單排勾（咖啡）小 個 8  24 單排勾（皇家褐） 個 6  25 單排勾（淺咖啡色） 個 2  26 單排勾（膚色）小 個 10  27 單排勾（膚色） 個 4  28 單排勾（珍珠） 個 6  29 單排勾（珍珠膚）小 個 10  30 單排勾（淺粉色）小 個 8  31 單排勾（紫色） 個 4  32 蕾絲 箱 1  33 肩帶 箱 1  34 拉鍊 袋 4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

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5 　　月　　19　　日

  　　　　　　　　　　　　　書記官  葉國乾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重上字第400號
上  訴  人  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葉怡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永然律師
            黃斐旻律師
            陳宜鴻律師
被上 訴 人  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志強  
訴訟代理人  楊晉佳律師
            林盈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8年3月2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7年度重訴字第69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一部上訴，本院於109年4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同法第463 條，於第二審程序準用之。查上訴人於原審係主張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並超額查封其名下財產，致上訴人受有財產及非財產上損害，故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起訴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及將如附件1 所示之道歉啟事，以附表1所示方式刊登（見原審卷一第202頁）；嗣於本院審理時，更改其請求刊登之道歉啟事內容，並將被上訴人刊登道歉啟事於其官方網站之方式予以特定，而請求被上訴人以附表2所示方式刊登如附件2 之道歉啟事（見本院卷三第7至8、33、133頁），核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事實上及法律上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維娜斯公司）與被上訴人同為塑身衣業者，具有商業競爭關係，被上訴人於民國106年5月24日妄稱維娜斯公司與法定代理人即上訴人葉怡伶（下逕稱其姓名，與維娜斯公司合稱上訴人）侵害被上訴人之商標權，致被上訴人受有新臺幣（下同）1億9,400萬元之損害，向原法院聲請假扣押，經原法院以106年度司裁全字第1280號裁定准予假扣押在案（下稱系爭假扣押裁定），被上訴人再於106年6月16日向原法院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以106年度司執全字第504號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伊等於106年8月2日對系爭假扣押裁定聲明異議，經原法院以106年度事聲字第225號裁定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駁回被上訴人之假扣押聲請，被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再抗告，分別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6年度民商抗字第5號裁定駁回抗告、最高法院以107年度台抗字第114號裁定駁回再抗告確定在案。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並違反強制執行法第113條準用同法第50條禁止超額查封之規定，濫行查封伊等名下財產，且透過新聞媒體報導惡意傳述維娜斯公司名下財產遭查封之事，致維娜斯公司於106年7月至107年6月間受有6,329萬5,662元之營業收入損害，並為取得公司營運資金而向外舉債，增加利息支出160萬元，且商譽、營業信用亦遭侵害，得請求被上訴人刊登道歉啟事，並賠償維娜斯公司500萬元之非財產上之損害。又被上訴人於系爭執行程序中查封葉怡伶所有如附表3㈠編號4位於臺中市之房地（下稱臺中市房地），致葉怡伶無法委託仲介業者出售或出租收益，因此受有跌價損害198萬9,780元、短收租金損害271萬3,922元；另聲請查封葉怡伶所有如附表3㈠編號1之臺北市○○區房地（下稱○○區房地）暨編號2之臺北市○○區房地（下稱○○區房地），致葉怡伶須另行支付8萬1,280元鑑定費用，並因上開3房地遭超額查封無法利用而受有215萬0,675元之損失；葉怡伶因系爭執行事件遭第三人指為債信不良之人，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亦得請求被上訴人刊登道歉啟事，並賠償50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一部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及刊登道歉啟事等語。並於原審聲明：㈠被上訴人應分別給付維娜斯公司、葉怡伶5,500萬元、1,00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上訴人應將如附件1 所示之道歉聲明，以附表1所示方式刊登。㈢第㈠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維娜斯公司、葉怡伶就其敗訴部分，依序於400萬元（即利息支出160萬元、非財產上之損害240萬元）、600萬元（即臺中市房地跌價損害198萬9,780元、支出鑑定費用8萬1,280元、上開3房地無法利用之損失215萬0,675元、精神慰撫金177萬8,265元）及請求刊登道歉啟事之範圍內提起一部上訴，並補充事實、法律上陳述如前所述，其餘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不贅。】並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⒈被上訴人應分別給付維娜斯公司、葉怡伶400萬元、60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上訴人應將如附件2 所示之道歉啟事，以附表2所示方式刊登。㈢上開㈡⒈項部分，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所涉本件侵權事實，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05年度偵續字第483號認葉怡伶違反商標法而對之提起公訴；維娜斯公司涉及不公平競爭部分，亦經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以105年6月27日公處字第105071號處分書課處罰鍰，維娜斯公司對之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原法院行政庭以105年度簡字第247號判決駁回維娜斯公司之訴，再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107年度簡上字第4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伊以上訴人有不法侵權行為為由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實屬有據，系爭假扣押之歷審法院亦均認定伊已釋明假扣押之請求，系爭假扣押裁定係因法院認定伊未釋明假扣押原因方遭廢棄，並非因自始不當而撤銷。又上訴人雖曾主張系爭執行事件有超額查封情事，而向原法院聲明異議，然亦經原法院以106年度執事聲字第256號裁定駁回異議，上訴人提起抗告後，復自行撤回抗告，足見伊並無超額查封情事。上訴人以伊自始不當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超額查封為由，請求伊負損害賠償責任及刊登道歉啟事，均無理由。縱認上訴人得請求伊賠償，惟伊並未聲請假扣押維娜斯公司之自營門市收入，並已於執行程序中撤回部分葉怡伶名下不動產之強制執行，系爭假扣押裁定應不致影響維娜斯公司資金運轉，維娜斯公司無需另向訴外人張高榮借款並支出高達年息6%之約定利息；葉怡伶名下之臺中市房地受查封時仍未與第三人簽訂買賣契約，縱因無法出賣而跌價，亦係國內房市景氣下滑所致，且葉怡伶為保管人，仍得於查封期間自由使用收益名下遭查封之不動產，不致因系爭假扣押裁定受有不動產跌價損害或無法使用收益之損失，況臺中市房地之跌價數額，係葉怡伶自行委請不動產估價機構鑑定所得，難以採信；又兩造間之爭訟及聲請強制執行行為，係新聞媒體自行取捨決定報導與否，報導內並已記載上訴人之受訪意見而為平衡報導，維娜斯公司之營業收入、商譽以及葉怡伶之名譽均未因此而受有損害，上訴人所為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135至136頁），並有相關證據在卷足稽，堪信為真實：
　㈠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涉嫌侵害其商標權，致其受有1億9,400萬元之損害為由，向原法院聲請假扣押，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以系爭假扣押裁定准被上訴人以6,500萬元或同面額之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為上訴人供擔保後，得對上訴人之財產於1億9,400萬元之範圍內予以假扣押。嗣上訴人對系爭假扣押裁定聲明異議，經原法院以106年度事聲字第225號裁定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並駁回被上訴人之假扣押聲請。被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再抗告，分別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6年度民商抗字第5號裁定駁回抗告、最高法院以107年度台抗字第114號裁定駁回再抗告確定在案（見原審卷一第26至52頁）。
　㈡被上訴人持系爭假扣押裁定對上訴人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
　㈢被上訴人於107年4月27日以臺北北門郵局第001293號存證信函催告上訴人於文到21日內就原法院提存所106年度存字第4555號提存書所提存擔保金回覆是否行使權利，上訴人於107年4月28日收受該函。嗣上訴人於107年5月18日以臺北古亭郵局第000451號存證信函回覆被上訴人將對被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且不同意被上訴人取回上開提存擔保金，被上訴人已收受上開存證信函（見原審卷一第54至60頁）。
　㈣葉怡伶因違反商標法等案件，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05年度偵續字第483號提起公訴，再經原法院刑事庭以106年度智易字第23號刑事判決葉怡伶無罪；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7年度刑智上易字第77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被上訴人所提系爭假扣押本案請求，亦經原法院以106年度智重附民字第5號判決駁回，再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7年度重附民上字第12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見原審卷一第136至140頁、卷二第433至448頁，本院卷一第61至69頁）。
　㈤維娜斯公司與公平會間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維娜斯公司不服公平會105年6月27日公處字第105071號行政處分，提起行政訴訟，經原法院行政庭以105年度簡字第247號判決駁回維娜斯公司之訴，再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108年3月22日以107年度簡上字第4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見原審卷一第142至162頁、本院卷一第249至255頁）。
　㈥上訴人對於系爭執行事件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06年8月21日所為106年度司執全字第504號裁定聲明異議，經原法院以106年度執事聲字第256號裁定駁回異議，上訴人提起抗告，經本院以106年度抗字第1490號受理後，上訴人於107年4月16日撤回抗告（見原審卷一第164至172頁，本院卷二第549至553頁）。系爭執行事件進行中，被上訴人曾聲請查封上訴人如附表3所示各項財產，執行法院截至107年1、2月間或發還款項為止，合計扣押維娜斯公司之存款964萬7,560元、應收貨款債權4,433萬4,942元（即附表3㈠編號15至22，見本院卷二第527至528頁）。
四、兩造之爭點及論斷：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且超額查封，應依前揭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並刊登道歉啟事以回復上訴人之商譽及名譽；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之爭點即為：㈠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因系爭假扣押所受損害，有無理由？如有理由，得請求之數額為何？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及超額查封，而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及刊登道歉啟事，有無理由？如有理由，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數額及刊登之道歉啟事內容為何？茲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因系爭假扣押所受損害，並無理由：
　⒈按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或因第529條第4項及第530條第3項之規定而撤銷者，債權人應賠償債務人因假扣押或供擔保所受之損害，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在於防止債權人濫用假扣押制度，課債權人以損害賠償責任以保護債務人。次按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所謂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者，係指假扣押裁定後，債務人提起抗告，經假扣押裁定法院或抗告法院認為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事，不應為此裁定而撤銷之情形而言；若債權人執以對債務人執行假扣押之假扣押裁定，係因債權人未能釋明假扣押之原因，所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仍不符假扣押之要件，而遭抗告法院予以廢棄確定，因債權人是否盡釋明之責，乃法院於假扣押當時本於職權所為之判斷，尚難認為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形認為不應為此裁定而撤銷，與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者不同，債務人自不得依該條規定向債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1407號、69年台上字第1879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25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被上訴人於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時，係主張維娜斯公司與被上訴人同為販售量身訂製女性塑身衣之事業，維娜斯公司負責人葉怡伶明知「瑪麗蓮」係被上訴人所註冊，指定使用於衣服、胸罩、內衣、馬甲、睡衣等商品，以及廣告企劃、廣告設計、電腦網路線上廣告等服務之商標，竟於104年8月10日前某日至105年8月間，將「瑪麗蓮」文字使用於維娜斯公司塑身衣商品及服務之促銷文宣，及在Google網頁刊登付費置頂廣告，內容為「維娜斯瑪麗蓮讓老公更愛妳」、「助妳完美瑪麗蓮」等文字，並搭配維娜斯公司網站連結，使消費者誤認「維娜斯」與「瑪麗蓮」提供之商品、服務來源同一或兩者為關係企業，造成消費者混淆與誤認，侵害相對人之商標權；維娜斯公司所為業經公平會認定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而課處罰鍰，並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葉怡伶涉犯商標法罪責而提起公訴，葉怡伶於106年3月間遭起訴後，仍持續侵害行為，被上訴人得依商標法第68條及第69條第3項、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渠等連帶賠償；另依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被上訴人所受損害得以使用註冊商標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侵害後使用同一商標所得之利益差額為計算標準，參酌被上訴人於105年9月至10月即商標權未受侵害期間之銷售額為9,520萬6,794元，104年同期即9月至10月商標權受侵害期間銷售額為6,534萬9,645元，兩者相差2,985萬7,149元，以單月計算為1,492萬8,575元，依此計算，被上訴人自104年8月起至105年8月止即13個月期間所受損害高達1億9,407萬1,469元；又維娜斯公司資本額僅1,000萬元，且近年經營據點由22家門市縮減為僅8家門市，另葉怡伶名下二處房地均已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其中○○區房地自102年至106年間設定擔保債權金額復遽增為2億3,880萬元，足認上訴人既存之財產將無法清償滿足相對人之債權，致日後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聲請就上訴人所有之財產於1億9,400萬元之範圍內予以假扣押，並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足。並提出「瑪麗蓮」商標註冊資料、民間公證人公證書4份（內容為被上訴人分別於104年8月10日、105年2月24日、105年8月12日、106年4月20日在民間公證人事務所以電腦設備連上網路後，在Google網頁輸入「瑪麗蓮」關鍵字後，查詢所得網頁均包含維娜斯公司網站連結）、公平會105年6月27日公處字第105071號處分書、臺北地檢署105年度偵續字第483號起訴書，以及被上訴人公司105年9月至10月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下稱401報表）、104年9月至10月之401報表，暨維娜斯公司之登記資料、96年與106年間之門市據點資料、葉怡伶之○○區房地與○○區房地建物登記謄本等以為釋明等情，業經本院調閱系爭假扣押卷宗，核閱卷附假扣押聲請狀及被上訴人所提前述各項證據確認無誤。原法院司法事務官因而認定依被上訴人所提上開證據資料，被上訴人已釋明其假扣押之請求，並已釋明日後難以強制執行之假扣押原因，被上訴人並陳明願供擔保，乃依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2項規定，以系爭假扣押裁定准被上訴人以6,500萬元或同額之定存單供擔保後，得對上訴人之財產在1億9,4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
　⑵嗣系爭假扣押裁定經上訴人聲明異議，雖經原法院以106年度事聲字第225號裁定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並駁回被上訴人之假扣押聲請，然其理由係認：被上訴人就其本案之請求已為相當之釋明，惟就假扣押之原因，被上訴人未釋明上訴人現存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被上訴人主張之債權相差懸殊，維娜斯公司之門市據點縮減期間長達10年，難認其近期有營業不佳陷於無資力之情，葉怡伶名下之○○區、○○區房地總價約為1.2億元、1.5億元，扣除擔保債權所餘價值仍有3,600萬元，被上訴人就假扣押之原因未為釋明，其聲請假扣押不能准許（見原審卷一第30至34頁）；被上訴人對之不服，提起抗告，雖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6年度民商抗字第5號裁定駁回抗告，惟上開裁定仍認定被上訴人已釋明本件假扣押請求之原因事實，然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見原審卷一第36至48頁）。被上訴人提起再抗告，經最高法院以107年度台抗字第114號裁定駁回再抗告確定在案，其理由亦敘明抗告法院係認被上訴人已釋明其有本件假扣押之請求存在，而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不因其用語未臻精準即認有理由矛盾之情形（見原審卷一第50至52頁）。
　⑶由上可知，系爭假扣押裁定經上訴人聲明異議後，雖遭廢棄確定，然並非因被上訴人主張對上訴人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之假扣押請求不當，且被上訴人於聲請假扣押時，就假扣押之原因亦非全未釋明，僅係因嗣後受理假扣押聲明異議事件之法院及抗告法院對於被上訴人所提出用以釋明假扣押原因之證據，本於職權判斷結果，認為不足以釋明本件有假扣押之原因，而與司法事務官為不同認定所致。揆諸前揭說明，債權人就假扣押原因是否已盡釋明之責，乃法院於假扣押當時本於職權所為之判斷，自不得僅以各級法院間之認定不同，即認為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形不應為系爭假扣押裁定，而令被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負賠償之責。況原法院據以認定被上訴人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而以106年度事聲字第225號裁定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之證據資料，包含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放款結欠餘額證明書、元大商業銀行共用認證單（即用以證明葉怡伶以○○區房地、○○區房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銀行借款債權，至106年6月間之餘額分別為尚欠國泰世華銀行、元大商業銀行9,715萬3,972元、1億3,624萬2,691元），均係在系爭假扣押裁定作成後，始由上訴人提出，亦經本院調閱原法院106年度事聲字第225號卷查明屬實，益徵原法院於假扣押聲明異議程序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並駁回被上訴人之假扣押聲請，係參酌系爭假扣押裁定作成後上訴人所提出或經法院調查所得之證據，並非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形，認為不應為假扣押裁定，亦即系爭假扣押裁定非因自始不當而撤銷，是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⒊上訴人另主張檢察官起訴書認定之關鍵字廣告刊登日期為104年8月10日、104年12月17日，公平會處分書認定之廣告刊登期間亦為104年8月間數日，被上訴人聲請系爭假扣押時虛稱受侵害期間達13個月，並以受侵害時與受侵害後之銷售額比對計算其所受損害，與商標法第71條規定不符，實則被上訴人所稱受損害期間之銷售額，與前一年度相較，並未減少，被上訴人係以虛構債權方式聲請系爭假扣押，系爭假扣押裁定確屬自始不當而遭撤銷云云；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⑴被上訴人聲請系爭假扣押時，所提出用以釋明本件假扣押請求之證據，並非僅有前述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書、公平會處分書，尚包含被上訴人於104年8月10日、105年2月24日、105年8月12日、106年4月20日在民間公證人事務所以電腦設備連上網路後，在Google網頁輸入「瑪麗蓮」關鍵字後，查詢所得網頁均包含維娜斯公司網站連結之公證書4份，業如前述，被上訴人因而認定上訴人將「瑪麗蓮」商標用以促銷維娜斯商品，侵害其商標權之期間長達13個月，即非全然無據。
  ⑵又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1款係規定：「商標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時，得就下列各款擇一計算其損害：一、依民法第216條規定。但不能提供證據方法以證明其損害時，商標權人得就其使用註冊商標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侵害後使用同一商標所得之利益，以其差額為所受損害。」，其立法理由略為：上開條文但書規定，於不能提供證據方法時，商標專用權人僅須證明其使用註冊商標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及受侵害後使用同一商標所得之利益，以其差額作為所受損害；是上開條文之立法意旨係為減輕商標權人依民法第216條規定證明其所受損害與所失利益之舉證責任，至於商標權人如何證明「其使用註冊商標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商標法並未加以規定；被上訴人陳稱塑身衣市場受百貨業買氣循環影響，每月銷售額不同，應以同期之銷售額作比較，因而提出105年9月至10月之401報表與同期之104年9月至10月之401報表，用以佐證其所稱受侵害期間單月營業額損失為1,492萬8,575元，亦非全然無憑；至於被上訴人以受侵害後之105年9月至10月營業額與遭受侵害期間同期之營業額作為比較基準，而非以受侵害前之營業額作為比較基準，以及其依此計算之損害數額是否可採，係屬其本案請求有無理由問題，尚難以此逕認其所為請求係自始不當。
  ⑶另本院依上訴人之聲請調取被上訴人103年8月至105年8月間之401報表，並當庭核對其上所載各期銷售額結果，被上訴人於其所稱受侵害期間即104年8月至105年8月間之銷售額，與前一年度同期銷售額比對，其中固僅有105年2月該期之銷售額為1,631萬0,703元，低於前一年度同期即104年2月之銷售額1,901萬7,103元，其餘各期銷售額均未減少（見本院卷二第86至87頁），惟各年度銷售額之多寡，影響之因素甚多，除同業競爭行為外，尚包含投入之行銷成本、銷售據點數量，以及整體經濟景氣等，由被上訴人103年10月之401報表、104年10月之401報表、105年10月之401報表所載銷售額分別為5,360萬元、6,534萬7,931元、9,520萬6,794元（見本院卷二第86頁，原法院104年度司裁全字第1280號卷第64頁），可知被上訴人103年至105年間之銷售額本係逐年成長；被上訴人陳稱其產品經知名女星代言，104年間之整體銷售額本應有高額成長，然因受到上訴人持續侵害商標權及不當競爭行為之影響，銷售成長狀況受影響（見本院卷二第395至397頁），即非全然無據；自不得僅以被上訴人104年8月至105年8月間之整體銷售額，與前一年度相同期間之整體銷售額相較，並無減少之情，即認被上訴人並未因上訴人使用「瑪麗蓮」關鍵字廣告之行為受有損害，並進而認定被上訴人係虛構債權用以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從而，上訴人以前揭理由主張系爭假扣押裁定係自始不當而遭撤銷云云，均難認可採。
　㈡上訴人以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及超額查封為由，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及刊登道歉啟事，亦無理由：
　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部分：
  ⑴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債務人因假扣押受有損害，向債權人請求賠償，若非本於民事訴訟法第531條之規定，而係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則請求，則須債權人聲請假扣押有故意或過失，始得為之；債權人若有足以信其對債務人確有權利存在之正當理由，尚難認其假扣押債務人財產之行為，為有侵害債務人權利之故意或過失（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820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假扣押之目的本係債權人為保全強制執行，在保全債權之範圍內，暫時凍結債務人之財產現狀，其原即不以債權人實體上確有主張之權利為要件，故如債權人確信其有聲請假扣押查封債務人財產之法律上原因，自難僅因嗣後判決確定其欠缺所主張之實體上權利，即謂其初始聲請假扣押之行為具有侵權行為之故意或過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構成侵權行為，應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負賠償責任及刊登道歉啟事，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依前揭說明，自應由上訴人就被上訴人聲請系爭假扣押有故意或過失先負舉證之責。
  ⑵就此，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聲請系爭假扣押時係虛稱受侵害期間長達13個月、計算其所受損害之方式與商標法第71條規定不符、係以虛構高額債權方式聲請系爭假扣押云云，然上開各項主張均經本院認定無理由，業如前述。況查，被上訴人係於葉怡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維娜斯公司亦經公平會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而予以處分，並經調查發現迄至106年4月間，於Google網頁輸入「瑪麗蓮」關鍵字後，仍可連結到維娜斯公司官方網站後，始認定上訴人有侵害其商標權、不公平競爭之行為，並據以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亦如前述，足見被上訴人係有足以信其對上訴人確有權利存在之正當理由，始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雖葉怡伶所涉違反商標法刑事案件，經原法院刑事庭以106年度智易字第23號刑事判決葉怡伶無罪，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亦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7年度刑智上易字第77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惟刑事案件判決葉怡伶無罪之理由，係因依檢察官所舉證據，不足以證明葉怡伶知悉或授意維娜斯公司員工選取「瑪麗蓮」作為關鍵字操作關鍵字廣告，且該等行為並非外部有形使用，不足使消費者誤認商品來源，非屬商標使用行為（見原審卷二第433至448頁、本院卷一第233至239頁）；而Google等搜尋引擎服務業者推出之關鍵字廣告，即將企業所購買之關鍵字於內部程式作指令連結，消費者於搜尋引擎輸入該關鍵字後，搜尋頁面之廣告空間即會出現選定該關鍵字之企業所擬廣告，而將競爭對手之商標作為選定之關鍵字，以便於消費者輸入該關鍵字後，網頁上會顯示自己之廣告，藉以吸引消費者購買自己之產品，此等操作方式是否構成商標侵權，需依關鍵字廣告實際使用商標之方式而定，在司法實務上本有爭議，本件刑事部分，亦係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對葉怡伶為不起訴處分後，被上訴人聲請再議，而由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檢察長以本案買廣告詞之行為可能構成商標使用為由，以105年度上聲議字第323號命令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見原審卷二第429至431頁）；另被上訴人所提本案訴訟，雖經原法院以106年度智重附民字第5號判決駁回，再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7年度重附民上字第12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見本院卷一第67至69頁），惟此係因被上訴人係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因刑事訴訟諭知無罪，而由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503條第1項前段、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7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以判決駁回其訴，並非經實體調查後，認定被上訴人據以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之本案請求，即被上訴人依商標法或公平交易法對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之實體上權利不存在；況維娜斯公司經公平會間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而予以處分後，維娜斯公司雖曾提起行政訴訟，然業經原法院行政庭以105年度簡字第247號判決駁回維娜斯公司之訴，再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108年3月22日以107年度簡上字第4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㈤），足見維娜斯公司前述所為確已構成不公平競爭行為，被上訴人於上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中援引公平交易法第30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見原審卷一第221至223頁），亦非無據。自不得僅因上開刑事案件嗣判決葉怡伶無罪確定，被上訴人所提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亦經判決駁回確定，即謂被上訴人聲請系爭假扣押之行為具有侵權行為之故意或過失。上訴人既未提出其他證據用以證明被上訴人聲請系爭假扣押有何故意或過失，揆諸前揭說明，其主張被上訴人應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超額查封部分：
　　上訴人係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執行事件超額查封，違反強制執行法第113 條準用同法第50條禁止超額查封之規定，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刊登道歉啟事；被上訴人則否認上情。經查：
  ⑴按查封不動產，以其價格足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者為限，此觀強制執行法第50條、第113 條規定自明。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27點亦明示：查封、拍賣債務人之財產，應以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足敷清償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為限。此乃兼顧債權人與債務人利益之禁止超額查封規定。惟法院評估有無超額查封，應以執行標的物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是否足以清償債務人應負擔之各項費用、稅捐及債權額以為斷，非以查封當時之價值為認定標準。且我國強制執行法准許有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及對標的物有擔保物權之優先債權人參與分配，而查封標的物於日後經終局執行拍賣時，能否迅速拍賣、實際價格若干、是否有其他債權人參與分配，及拍賣所得於分配後是否足敷清償債權人之債權，於拍定前，難以確定。故衡量是否超額查封，應以客觀上極為明顯者為標準（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392號、94年度台抗字第550號裁定意旨參照）。
  ⑵查被上訴人持系爭假扣押裁定聲請強制執行時，執行標的包含附表3所示各項財產，並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查封附表3㈠編號1至4之不動產，另扣押其餘各項存款、股利、租金、出資額、貨款債權，以及查扣附表3㈡之設備及原料，嗣被上訴人撤回對附表3㈠編號3葉怡伶所有桃園市○○段土地之強制執行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確認無誤。上訴人雖提出附表3㈠編號1、2、4即葉怡伶所有○○區房地、○○區房地、台中市房地於106年8月間之不動產估價報告，主張上開3筆不動產經鑑定結果，扣除公告增值稅後之淨值分別為2億3,280萬3,169元、2億3,143萬3,040元、8,295萬8,520元（見原審卷一第238至239、243至245頁），再扣除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銀行貸款餘額後，現值分別為1億3,564萬9,197元、9,449萬9,479元、2,120萬2,659元，加計編號3不動產之價值1,838萬6,368元，以及編號6至9、11、12扣得之債權金額，葉怡伶遭查扣之財產價值達2億8,149萬5,101元，再加上維娜斯公司遭扣押、兩造不爭執之存款964萬7,560元、應收貨款債權4,433萬4,942元（即附表3㈠編號15至22），被上訴人聲請查扣之財產達3億3,547萬7,603元，顯已超過被上訴人主張之債權額1億9,400萬元，構成超額查封云云（見本院卷二第525至529頁）。惟依前揭說明，法院評估有無超額查封，應以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是否足以清償債務人應負擔之各項費用、稅捐及債權額為斷，非以查封當時之價值為認定標準；上開附表3㈠1編號1、2、4等3筆不動產之鑑定價值僅能作為第一次拍賣底價之依據，在拍賣條件尚未明確之情形下，是否於第一拍即能拍定，尚難預測，而查封不動產之拍定價格與當時鑑定價格常有落差，經多次減價拍賣後始拍定情形，亦所在多有，再我國強制執行法就參與分配係採平等主義，准許有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參與分配，執行標的物於拍定前，是否有其他債權人參與分配，亦無從得知，被上訴人係因保全程序查封葉怡伶之上開3筆不動產，並無優先受償之權，倘上開3筆不動產經三次減價20%，拍賣底價即分別為1億1,919萬5,223元（計算式：○○區房地鑑定價值2億3,280萬3,169元×80% ×80% ×80% ≒1億1,919萬5,223元，元以下4捨5入，下同）、1億1,849萬3,716元（計算式：○○區房地鑑定價值2億3,143萬3,040元×80% ×80% ×80% ≒1億1,849萬3,716元）、4,247萬4,762元（計算式：台中市房地鑑定價值8,295萬8,520元×80% ×80% ×80% ≒4,247萬4,762元），且上開3筆不動產均設定有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情形分別為：①○○區房地係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2億3,88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國泰世華銀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132年9月15日；②○○區房地係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1億5,168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元大商業銀行，存續期間為96年6月11日至136年6月10日，另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2,881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同銀行，擔保債權確定日期為134年8月26日；③台中市房地係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1億0,38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上海商業銀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129年10月27日；葉怡伶以上開3筆不動產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向上開各銀行貸款，106年6月間未清償國泰世華銀行之餘額為9,715 萬3,972 元（即4,969 萬8,148 元＋4,745 萬5,824 元）、未清償元大商業銀行之餘額為1 億3,693萬3,561 元（即7,602 萬9,101 元＋2,890 萬4,460 元＋3,200 萬元）、未清償上海商業銀行之餘額為6,175 萬5,861 元，有上開3筆不動產之登記謄本，以及國泰世華銀行放款結欠餘額證明書、元大商業銀行共用認證單、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臺中分行放款授信餘額證明在卷可憑（見系爭執行事件卷一第22至31、38至39 、154至157、172 至173 頁，卷二第153 頁）；是上開3筆不動產如經減價拍賣，能否清償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已有可疑，被上訴人僅為普通債權人，有無餘額可獲償，顯有疑問。至於編號3坐落桃園市龍潭段之12筆土地，業經被上訴人於系爭執行事件進行中撤回強制執行聲請，並經執行法院函請地政機關塗銷查封登記（見本院卷二第335至340頁），其價值自不應計入。又葉怡伶遭查扣之其餘財產即附表3㈠編號6至12，縱依上訴人所列金額計算，亦僅有1,175萬7,398元（計算式：39萬3,656元＋1,057元＋3,000元＋35萬9,685元＋900 萬元＋200萬元＝1,175萬7,398元），加計兩造不爭執之維娜斯公司遭查扣之附表3㈠編號15至22所示存款及貨款5,398萬2,502元，亦僅有6,573萬9,900元（計算式：1,175萬7,398元＋5,398萬2,502元＝6,573萬9,900元）；至於附表3㈡所示遭查扣之設備及原料價值為何，則未經上訴人舉證。再衡諸上開不動產將來能否順利拍定、實際拍定價格若干、有無他債權人參與分配、參與分配債權額為何等項，均未可知等情，足見系爭執行程序查封之附表3㈠編號1、2、4所示3筆不動產，以及扣押之其餘各項存款、股利、租金、出資額、貨款等，合計價值應未逾被上訴人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之債權額1億9,400萬元。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有超額查封行為為由，主張被上訴人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難認有理。
  ㈢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及超額查封，而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及民法第184條、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既無理由，則上訴人所受損害數額為何，以及上訴人得否依民法第18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刊登道歉啟事以回復上訴人之商譽及名譽，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分別賠償維娜斯公司、葉怡伶400萬元、60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以附表2所示方式刊登如附件2 之道歉啟事，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該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5 　　月　　19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陶亞琴
                            法  官  黃書苑
                            法  官  陳蒨儀   
【附件1】道歉啟事
		道歉人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明知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暨法定代理人葉怡伶並無假扣押之原因，為影響同業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之正常營運，竟藉故於民國106年5月24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假扣押裁定，並對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及葉怡伶之財產進行超額查封。上述假扣押裁定，業經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114號裁定廢棄確定，並認定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暨法定代理人葉怡伶並無任何假扣押之原因。道歉人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上述不法行為，對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之「商譽」與「營業信用」及其法定代理人葉怡伶之「名譽權」造成嚴重侵害，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謹此表達最高之歉意，特此登報道歉。
　　　　　　　　　　　　道歉人：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呂志強 







【附件2】道歉啟事
		道歉人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瑪麗蓮塑身衣(MARILYN) ），明知同業塑身衣之領導品牌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維娜斯塑身衣（VENUS)）暨負責人葉怡伶無任何假扣押之原因，但為影響維娜斯塑身衣的正常營運，以不當之方式於民國106年5月24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對維娜斯塑身衣聲請假扣押裁定，並對維娜斯塑身衣公司與公司負責人的財產進行超額查封。
上述假扣押裁定，經最高法院裁定廢棄確定，並認定維娜斯塑身衣暨公司負責人葉怡伶不符合任何假扣押之情事，終還當事人清白。道歉人瑪麗蓮塑身衣因上述之不當競爭行為，對維娜斯塑身衣長久以來作為業界第一品牌的商譽、營業信用與公司負責人的名譽造成嚴重侵害，瑪麗蓮塑身衣謹此表達最高之歉意與深刻反省，特此登報道歉。
                          道歉人：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呂志強







【附表1】刊登道歉啟事方式
		編號

		版面

		版位

		


		刊登規格

		字體及樣式

		刊登期間



		1

		聯合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2

		中國時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3

		自由時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4

		蘋果日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5

		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官方網站

		首頁

		


		置頂

		未特定

		連續6個月







【附表2】刊登道歉啟事方式
		編號

		版面

		版位

		


		刊登規格

		字體及樣式

		刊登期間



		1

		聯合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2

		中國時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3

		自由時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4

		蘋果日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5

		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官方網站

		電腦版首頁

		


		置頂且不輪替

		1920×965像素圖片

		連續6個月



		6

		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官方網站

		手機版首頁

		


		置頂且不輪替

		1000×965像素圖片

		連續6個月







【附表3】系爭執行事件聲請執行標的
㈠不動產、存款、股票及股利、出資額、貨款等
		編號

		債務人

		執行標的

		上訴人主張之不動產鑑定價值/扣押金額



		1

		葉怡伶

		臺北市○○區○○段0 ○段00地號土地及臺北市○○區○○段0 ○段0000○0000○號建物（門牌為臺北市○○區○○路00號）暨共有部分

		2億3,280萬3,169元





		2

		


		臺北市○○區○○段0 ○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臺北市○○區○○段0 ○段0000○號（門牌為臺北市○○區○○○路00號0樓）建物暨共有部分

		2億3,143萬3,040元





		3

		


		桃園市○○段○○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1,838萬6,368元



		4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臺中市○○區○○段000○號建物（門牌為臺中市○○區○○○○路00號）暨共有部分

		8,295萬8,520元



		5

		


		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存款

		




		6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板橋分公司存款

		39萬3,656元



		7

		


		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股利

		405股及股款1,057元



		8

		


		杏喬管理顧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租金

		3,000元



		9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存款

		35萬9,685元



		10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敦南分公司存款

		




		11

		


		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之出資額

		900萬元



		12

		


		維形理論有限公司之出資額

		200萬元



		13

		維娜斯公司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正分公司存款

		




		1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敦化分公司存款

		




		15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公司存款

		964萬7,560元



		16

		


		太平洋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復興分公司貨款

		359萬3,748元（至107年1月止）



		17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板橋分公司貨款

		617萬1,786元（至107年1月止）



		18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分公司貨款

		555萬2,006元（至107年1月10日止）



		19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貨款

		790萬2,542元（至107年1月止）



		20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臺中中港分公司貨款

		773萬9,649元（至107年2月止）



		21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臺南西門分公司貨款

		794萬1,466元（至107年2月止）



		22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貨款

		543萬3,745元（至107年1月止）



		


		


		


		編號15存款964萬7,560元＋編號16至22貨款4,433萬4,942元＝5,398萬2,502元







㈡設備及原料等
		編號

		物 品 名 稱

		單位

		數量

		備       考



		1

		讀版機

		台

		1

		財產編號V1-OT-XX-001



		2

		縫紉機-四點車

		台

		14

		財產編號V2-MA-SE-401.V2-MA -SE-406.V2-MA-SE-408.V2-MA -SE-409.V2-MA-SE-411.V2-MA -SE-413.V2-MA-SE-414.V2-MA -SE-415.V2-MA-SE-416.V2-MA -SE-422.V2-MA-SE-423.V2-MA -SE-427.V2-MA-SE-430.V2-MA -SE-433



		3

		縫紉機-平車

		台

		2

		財產編號V2-MA-SE-102.V2-MA -SE-103



		4

		縫紉機-二點車

		台

		3

		財產編號V2-MA-SE-204.V2-MA -SE-205.V2-MA-SE-206



		5

		拷克機-拷克車

		台

		8

		財產編號V2-MA-OL-303.V2-MA -OL-304.V2-MA-OL-305.V2-MA -OL-309.V2-MA-OL-311.V2-MA -OL-313.V2-MA-OL-314.V2-MA -OL-315



		6

		塑臉罩

		盒

		329

		




		7

		塑襪套

		盒

		133

		




		8

		腳套

		盒

		74

		




		9

		塑身衣

		件

		32

		




		10

		袖套

		盒

		43

		




		11

		腰夾

		件

		45

		




		12

		絮帽

		盒

		12

		




		13

		布匹

		匹

		17

		




		14

		單排勾（粉甘紅）

		個

		4

		




		15

		單排勾（淺膚）

		個

		10

		




		16

		單排勾（黑色）

		個

		14

		




		17

		單排勾（白色）

		個

		10

		




		18

		單排勾（黑色）小

		個

		11

		




		19

		單排勾（皇家褐）

		個

		2

		




		20

		單排勾（咖啡牛奶）

		個

		4

		




		21

		單排勾（冷灰）小

		個

		2

		




		22

		單排勾（深灰）小

		個

		2

		




		23

		單排勾（咖啡）小

		個

		8

		




		24

		單排勾（皇家褐）

		個

		6

		




		25

		單排勾（淺咖啡色）

		個

		2

		




		26

		單排勾（膚色）小

		個

		10

		




		27

		單排勾（膚色）

		個

		4

		




		28

		單排勾（珍珠）

		個

		6

		




		29

		單排勾（珍珠膚）小

		個

		10

		




		30

		單排勾（淺粉色）小

		個

		8

		




		31

		單排勾（紫色）

		個

		4

		




		32

		蕾絲

		箱

		1

		




		33

		肩帶

		箱

		1

		




		34

		拉鍊

		袋

		4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5 　　月　　19　　日
  　　　　　　　　　　　　　書記官  葉國乾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重上字第400號

上  訴  人  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葉怡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永然律師

            黃斐旻律師

            陳宜鴻律師

被上 訴 人  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志強  

訴訟代理人  楊晉佳律師

            林盈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8年3月2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7年度重訴字第69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一部上訴，本院於109年4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同法第463 條，於第二審程序準用之。查上訴人於原審係主張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並超額查封其名下財產，致上訴人受有財產及非財產上損害，故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起訴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及將如附件1 所示之道歉啟事，以附表1所示方式刊登（見原審卷一第202頁）；嗣於本院審理時，更改其請求刊登之道歉啟事內容，並將被上訴人刊登道歉啟事於其官方網站之方式予以特定，而請求被上訴人以附表2所示方式刊登如附件2 之道歉啟事（見本院卷三第7至8、33、133頁），核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事實上及法律上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維娜斯公司）與被上訴人同為塑身衣業者，具有商業競爭關係，被上訴人於民國106年5月24日妄稱維娜斯公司與法定代理人即上訴人葉怡伶（下逕稱其姓名，與維娜斯公司合稱上訴人）侵害被上訴人之商標權，致被上訴人受有新臺幣（下同）1億9,400萬元之損害，向原法院聲請假扣押，經原法院以106年度司裁全字第1280號裁定准予假扣押在案（下稱系爭假扣押裁定），被上訴人再於106年6月16日向原法院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以106年度司執全字第504號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伊等於106年8月2日對系爭假扣押裁定聲明異議，經原法院以106年度事聲字第225號裁定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駁回被上訴人之假扣押聲請，被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再抗告，分別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6年度民商抗字第5號裁定駁回抗告、最高法院以107年度台抗字第114號裁定駁回再抗告確定在案。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並違反強制執行法第113條準用同法第50條禁止超額查封之規定，濫行查封伊等名下財產，且透過新聞媒體報導惡意傳述維娜斯公司名下財產遭查封之事，致維娜斯公司於106年7月至107年6月間受有6,329萬5,662元之營業收入損害，並為取得公司營運資金而向外舉債，增加利息支出160萬元，且商譽、營業信用亦遭侵害，得請求被上訴人刊登道歉啟事，並賠償維娜斯公司500萬元之非財產上之損害。又被上訴人於系爭執行程序中查封葉怡伶所有如附表3㈠編號4位於臺中市之房地（下稱臺中市房地），致葉怡伶無法委託仲介業者出售或出租收益，因此受有跌價損害198萬9,780元、短收租金損害271萬3,922元；另聲請查封葉怡伶所有如附表3㈠編號1之臺北市○○區房地（下稱○○區房地）暨編號2之臺北市○○區房地（下稱○○區房地），致葉怡伶須另行支付8萬1,280元鑑定費用，並因上開3房地遭超額查封無法利用而受有215萬0,675元之損失；葉怡伶因系爭執行事件遭第三人指為債信不良之人，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亦得請求被上訴人刊登道歉啟事，並賠償50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一部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及刊登道歉啟事等語。並於原審聲明：㈠被上訴人應分別給付維娜斯公司、葉怡伶5,500萬元、1,00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上訴人應將如附件1 所示之道歉聲明，以附表1所示方式刊登。㈢第㈠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維娜斯公司、葉怡伶就其敗訴部分，依序於400萬元（即利息支出160萬元、非財產上之損害240萬元）、600萬元（即臺中市房地跌價損害198萬9,780元、支出鑑定費用8萬1,280元、上開3房地無法利用之損失215萬0,675元、精神慰撫金177萬8,265元）及請求刊登道歉啟事之範圍內提起一部上訴，並補充事實、法律上陳述如前所述，其餘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不贅。】並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⒈被上訴人應分別給付維娜斯公司、葉怡伶400萬元、60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上訴人應將如附件2 所示之道歉啟事，以附表2所示方式刊登。㈢上開㈡⒈項部分，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所涉本件侵權事實，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05年度偵續字第483號認葉怡伶違反商標法而對之提起公訴；維娜斯公司涉及不公平競爭部分，亦經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以105年6月27日公處字第105071號處分書課處罰鍰，維娜斯公司對之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原法院行政庭以105年度簡字第247號判決駁回維娜斯公司之訴，再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107年度簡上字第4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伊以上訴人有不法侵權行為為由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實屬有據，系爭假扣押之歷審法院亦均認定伊已釋明假扣押之請求，系爭假扣押裁定係因法院認定伊未釋明假扣押原因方遭廢棄，並非因自始不當而撤銷。又上訴人雖曾主張系爭執行事件有超額查封情事，而向原法院聲明異議，然亦經原法院以106年度執事聲字第256號裁定駁回異議，上訴人提起抗告後，復自行撤回抗告，足見伊並無超額查封情事。上訴人以伊自始不當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超額查封為由，請求伊負損害賠償責任及刊登道歉啟事，均無理由。縱認上訴人得請求伊賠償，惟伊並未聲請假扣押維娜斯公司之自營門市收入，並已於執行程序中撤回部分葉怡伶名下不動產之強制執行，系爭假扣押裁定應不致影響維娜斯公司資金運轉，維娜斯公司無需另向訴外人張高榮借款並支出高達年息6%之約定利息；葉怡伶名下之臺中市房地受查封時仍未與第三人簽訂買賣契約，縱因無法出賣而跌價，亦係國內房市景氣下滑所致，且葉怡伶為保管人，仍得於查封期間自由使用收益名下遭查封之不動產，不致因系爭假扣押裁定受有不動產跌價損害或無法使用收益之損失，況臺中市房地之跌價數額，係葉怡伶自行委請不動產估價機構鑑定所得，難以採信；又兩造間之爭訟及聲請強制執行行為，係新聞媒體自行取捨決定報導與否，報導內並已記載上訴人之受訪意見而為平衡報導，維娜斯公司之營業收入、商譽以及葉怡伶之名譽均未因此而受有損害，上訴人所為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135至136頁），並有相關證據在卷足稽，堪信為真實：

　㈠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涉嫌侵害其商標權，致其受有1億9,400萬元之損害為由，向原法院聲請假扣押，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以系爭假扣押裁定准被上訴人以6,500萬元或同面額之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為上訴人供擔保後，得對上訴人之財產於1億9,400萬元之範圍內予以假扣押。嗣上訴人對系爭假扣押裁定聲明異議，經原法院以106年度事聲字第225號裁定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並駁回被上訴人之假扣押聲請。被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再抗告，分別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6年度民商抗字第5號裁定駁回抗告、最高法院以107年度台抗字第114號裁定駁回再抗告確定在案（見原審卷一第26至52頁）。

　㈡被上訴人持系爭假扣押裁定對上訴人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

　㈢被上訴人於107年4月27日以臺北北門郵局第001293號存證信函催告上訴人於文到21日內就原法院提存所106年度存字第4555號提存書所提存擔保金回覆是否行使權利，上訴人於107年4月28日收受該函。嗣上訴人於107年5月18日以臺北古亭郵局第000451號存證信函回覆被上訴人將對被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且不同意被上訴人取回上開提存擔保金，被上訴人已收受上開存證信函（見原審卷一第54至60頁）。

　㈣葉怡伶因違反商標法等案件，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05年度偵續字第483號提起公訴，再經原法院刑事庭以106年度智易字第23號刑事判決葉怡伶無罪；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7年度刑智上易字第77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被上訴人所提系爭假扣押本案請求，亦經原法院以106年度智重附民字第5號判決駁回，再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7年度重附民上字第12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見原審卷一第136至140頁、卷二第433至448頁，本院卷一第61至69頁）。

　㈤維娜斯公司與公平會間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維娜斯公司不服公平會105年6月27日公處字第105071號行政處分，提起行政訴訟，經原法院行政庭以105年度簡字第247號判決駁回維娜斯公司之訴，再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108年3月22日以107年度簡上字第4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見原審卷一第142至162頁、本院卷一第249至255頁）。

　㈥上訴人對於系爭執行事件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06年8月21日所為106年度司執全字第504號裁定聲明異議，經原法院以106年度執事聲字第256號裁定駁回異議，上訴人提起抗告，經本院以106年度抗字第1490號受理後，上訴人於107年4月16日撤回抗告（見原審卷一第164至172頁，本院卷二第549至553頁）。系爭執行事件進行中，被上訴人曾聲請查封上訴人如附表3所示各項財產，執行法院截至107年1、2月間或發還款項為止，合計扣押維娜斯公司之存款964萬7,560元、應收貨款債權4,433萬4,942元（即附表3㈠編號15至22，見本院卷二第527至528頁）。

四、兩造之爭點及論斷：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且超額查封，應依前揭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並刊登道歉啟事以回復上訴人之商譽及名譽；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之爭點即為：㈠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因系爭假扣押所受損害，有無理由？如有理由，得請求之數額為何？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及超額查封，而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及刊登道歉啟事，有無理由？如有理由，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數額及刊登之道歉啟事內容為何？茲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因系爭假扣押所受損害，並無理由：

　⒈按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或因第529條第4項及第530條第3項之規定而撤銷者，債權人應賠償債務人因假扣押或供擔保所受之損害，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在於防止債權人濫用假扣押制度，課債權人以損害賠償責任以保護債務人。次按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所謂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者，係指假扣押裁定後，債務人提起抗告，經假扣押裁定法院或抗告法院認為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事，不應為此裁定而撤銷之情形而言；若債權人執以對債務人執行假扣押之假扣押裁定，係因債權人未能釋明假扣押之原因，所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仍不符假扣押之要件，而遭抗告法院予以廢棄確定，因債權人是否盡釋明之責，乃法院於假扣押當時本於職權所為之判斷，尚難認為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形認為不應為此裁定而撤銷，與假扣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者不同，債務人自不得依該條規定向債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1407號、69年台上字第1879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25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被上訴人於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時，係主張維娜斯公司與被上訴人同為販售量身訂製女性塑身衣之事業，維娜斯公司負責人葉怡伶明知「瑪麗蓮」係被上訴人所註冊，指定使用於衣服、胸罩、內衣、馬甲、睡衣等商品，以及廣告企劃、廣告設計、電腦網路線上廣告等服務之商標，竟於104年8月10日前某日至105年8月間，將「瑪麗蓮」文字使用於維娜斯公司塑身衣商品及服務之促銷文宣，及在Google網頁刊登付費置頂廣告，內容為「維娜斯瑪麗蓮讓老公更愛妳」、「助妳完美瑪麗蓮」等文字，並搭配維娜斯公司網站連結，使消費者誤認「維娜斯」與「瑪麗蓮」提供之商品、服務來源同一或兩者為關係企業，造成消費者混淆與誤認，侵害相對人之商標權；維娜斯公司所為業經公平會認定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而課處罰鍰，並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葉怡伶涉犯商標法罪責而提起公訴，葉怡伶於106年3月間遭起訴後，仍持續侵害行為，被上訴人得依商標法第68條及第69條第3項、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渠等連帶賠償；另依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被上訴人所受損害得以使用註冊商標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侵害後使用同一商標所得之利益差額為計算標準，參酌被上訴人於105年9月至10月即商標權未受侵害期間之銷售額為9,520萬6,794元，104年同期即9月至10月商標權受侵害期間銷售額為6,534萬9,645元，兩者相差2,985萬7,149元，以單月計算為1,492萬8,575元，依此計算，被上訴人自104年8月起至105年8月止即13個月期間所受損害高達1億9,407萬1,469元；又維娜斯公司資本額僅1,000萬元，且近年經營據點由22家門市縮減為僅8家門市，另葉怡伶名下二處房地均已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其中○○區房地自102年至106年間設定擔保債權金額復遽增為2億3,880萬元，足認上訴人既存之財產將無法清償滿足相對人之債權，致日後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聲請就上訴人所有之財產於1億9,400萬元之範圍內予以假扣押，並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足。並提出「瑪麗蓮」商標註冊資料、民間公證人公證書4份（內容為被上訴人分別於104年8月10日、105年2月24日、105年8月12日、106年4月20日在民間公證人事務所以電腦設備連上網路後，在Google網頁輸入「瑪麗蓮」關鍵字後，查詢所得網頁均包含維娜斯公司網站連結）、公平會105年6月27日公處字第105071號處分書、臺北地檢署105年度偵續字第483號起訴書，以及被上訴人公司105年9月至10月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下稱401報表）、104年9月至10月之401報表，暨維娜斯公司之登記資料、96年與106年間之門市據點資料、葉怡伶之○○區房地與○○區房地建物登記謄本等以為釋明等情，業經本院調閱系爭假扣押卷宗，核閱卷附假扣押聲請狀及被上訴人所提前述各項證據確認無誤。原法院司法事務官因而認定依被上訴人所提上開證據資料，被上訴人已釋明其假扣押之請求，並已釋明日後難以強制執行之假扣押原因，被上訴人並陳明願供擔保，乃依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2項規定，以系爭假扣押裁定准被上訴人以6,500萬元或同額之定存單供擔保後，得對上訴人之財產在1億9,4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

　⑵嗣系爭假扣押裁定經上訴人聲明異議，雖經原法院以106年度事聲字第225號裁定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並駁回被上訴人之假扣押聲請，然其理由係認：被上訴人就其本案之請求已為相當之釋明，惟就假扣押之原因，被上訴人未釋明上訴人現存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被上訴人主張之債權相差懸殊，維娜斯公司之門市據點縮減期間長達10年，難認其近期有營業不佳陷於無資力之情，葉怡伶名下之○○區、○○區房地總價約為1.2億元、1.5億元，扣除擔保債權所餘價值仍有3,600萬元，被上訴人就假扣押之原因未為釋明，其聲請假扣押不能准許（見原審卷一第30至34頁）；被上訴人對之不服，提起抗告，雖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6年度民商抗字第5號裁定駁回抗告，惟上開裁定仍認定被上訴人已釋明本件假扣押請求之原因事實，然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見原審卷一第36至48頁）。被上訴人提起再抗告，經最高法院以107年度台抗字第114號裁定駁回再抗告確定在案，其理由亦敘明抗告法院係認被上訴人已釋明其有本件假扣押之請求存在，而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不因其用語未臻精準即認有理由矛盾之情形（見原審卷一第50至52頁）。

　⑶由上可知，系爭假扣押裁定經上訴人聲明異議後，雖遭廢棄確定，然並非因被上訴人主張對上訴人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之假扣押請求不當，且被上訴人於聲請假扣押時，就假扣押之原因亦非全未釋明，僅係因嗣後受理假扣押聲明異議事件之法院及抗告法院對於被上訴人所提出用以釋明假扣押原因之證據，本於職權判斷結果，認為不足以釋明本件有假扣押之原因，而與司法事務官為不同認定所致。揆諸前揭說明，債權人就假扣押原因是否已盡釋明之責，乃法院於假扣押當時本於職權所為之判斷，自不得僅以各級法院間之認定不同，即認為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形不應為系爭假扣押裁定，而令被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負賠償之責。況原法院據以認定被上訴人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而以106年度事聲字第225號裁定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之證據資料，包含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放款結欠餘額證明書、元大商業銀行共用認證單（即用以證明葉怡伶以○○區房地、○○區房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銀行借款債權，至106年6月間之餘額分別為尚欠國泰世華銀行、元大商業銀行9,715萬3,972元、1億3,624萬2,691元），均係在系爭假扣押裁定作成後，始由上訴人提出，亦經本院調閱原法院106年度事聲字第225號卷查明屬實，益徵原法院於假扣押聲明異議程序廢棄系爭假扣押裁定並駁回被上訴人之假扣押聲請，係參酌系爭假扣押裁定作成後上訴人所提出或經法院調查所得之證據，並非依命假扣押時客觀存在之情形，認為不應為假扣押裁定，亦即系爭假扣押裁定非因自始不當而撤銷，是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⒊上訴人另主張檢察官起訴書認定之關鍵字廣告刊登日期為104年8月10日、104年12月17日，公平會處分書認定之廣告刊登期間亦為104年8月間數日，被上訴人聲請系爭假扣押時虛稱受侵害期間達13個月，並以受侵害時與受侵害後之銷售額比對計算其所受損害，與商標法第71條規定不符，實則被上訴人所稱受損害期間之銷售額，與前一年度相較，並未減少，被上訴人係以虛構債權方式聲請系爭假扣押，系爭假扣押裁定確屬自始不當而遭撤銷云云；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⑴被上訴人聲請系爭假扣押時，所提出用以釋明本件假扣押請求之證據，並非僅有前述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書、公平會處分書，尚包含被上訴人於104年8月10日、105年2月24日、105年8月12日、106年4月20日在民間公證人事務所以電腦設備連上網路後，在Google網頁輸入「瑪麗蓮」關鍵字後，查詢所得網頁均包含維娜斯公司網站連結之公證書4份，業如前述，被上訴人因而認定上訴人將「瑪麗蓮」商標用以促銷維娜斯商品，侵害其商標權之期間長達13個月，即非全然無據。

  ⑵又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1款係規定：「商標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時，得就下列各款擇一計算其損害：一、依民法第216條規定。但不能提供證據方法以證明其損害時，商標權人得就其使用註冊商標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侵害後使用同一商標所得之利益，以其差額為所受損害。」，其立法理由略為：上開條文但書規定，於不能提供證據方法時，商標專用權人僅須證明其使用註冊商標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及受侵害後使用同一商標所得之利益，以其差額作為所受損害；是上開條文之立法意旨係為減輕商標權人依民法第216條規定證明其所受損害與所失利益之舉證責任，至於商標權人如何證明「其使用註冊商標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商標法並未加以規定；被上訴人陳稱塑身衣市場受百貨業買氣循環影響，每月銷售額不同，應以同期之銷售額作比較，因而提出105年9月至10月之401報表與同期之104年9月至10月之401報表，用以佐證其所稱受侵害期間單月營業額損失為1,492萬8,575元，亦非全然無憑；至於被上訴人以受侵害後之105年9月至10月營業額與遭受侵害期間同期之營業額作為比較基準，而非以受侵害前之營業額作為比較基準，以及其依此計算之損害數額是否可採，係屬其本案請求有無理由問題，尚難以此逕認其所為請求係自始不當。

  ⑶另本院依上訴人之聲請調取被上訴人103年8月至105年8月間之401報表，並當庭核對其上所載各期銷售額結果，被上訴人於其所稱受侵害期間即104年8月至105年8月間之銷售額，與前一年度同期銷售額比對，其中固僅有105年2月該期之銷售額為1,631萬0,703元，低於前一年度同期即104年2月之銷售額1,901萬7,103元，其餘各期銷售額均未減少（見本院卷二第86至87頁），惟各年度銷售額之多寡，影響之因素甚多，除同業競爭行為外，尚包含投入之行銷成本、銷售據點數量，以及整體經濟景氣等，由被上訴人103年10月之401報表、104年10月之401報表、105年10月之401報表所載銷售額分別為5,360萬元、6,534萬7,931元、9,520萬6,794元（見本院卷二第86頁，原法院104年度司裁全字第1280號卷第64頁），可知被上訴人103年至105年間之銷售額本係逐年成長；被上訴人陳稱其產品經知名女星代言，104年間之整體銷售額本應有高額成長，然因受到上訴人持續侵害商標權及不當競爭行為之影響，銷售成長狀況受影響（見本院卷二第395至397頁），即非全然無據；自不得僅以被上訴人104年8月至105年8月間之整體銷售額，與前一年度相同期間之整體銷售額相較，並無減少之情，即認被上訴人並未因上訴人使用「瑪麗蓮」關鍵字廣告之行為受有損害，並進而認定被上訴人係虛構債權用以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從而，上訴人以前揭理由主張系爭假扣押裁定係自始不當而遭撤銷云云，均難認可採。

　㈡上訴人以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及超額查封為由，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及刊登道歉啟事，亦無理由：

　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部分：

  ⑴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債務人因假扣押受有損害，向債權人請求賠償，若非本於民事訴訟法第531條之規定，而係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則請求，則須債權人聲請假扣押有故意或過失，始得為之；債權人若有足以信其對債務人確有權利存在之正當理由，尚難認其假扣押債務人財產之行為，為有侵害債務人權利之故意或過失（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820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假扣押之目的本係債權人為保全強制執行，在保全債權之範圍內，暫時凍結債務人之財產現狀，其原即不以債權人實體上確有主張之權利為要件，故如債權人確信其有聲請假扣押查封債務人財產之法律上原因，自難僅因嗣後判決確定其欠缺所主張之實體上權利，即謂其初始聲請假扣押之行為具有侵權行為之故意或過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構成侵權行為，應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負賠償責任及刊登道歉啟事，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依前揭說明，自應由上訴人就被上訴人聲請系爭假扣押有故意或過失先負舉證之責。

  ⑵就此，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聲請系爭假扣押時係虛稱受侵害期間長達13個月、計算其所受損害之方式與商標法第71條規定不符、係以虛構高額債權方式聲請系爭假扣押云云，然上開各項主張均經本院認定無理由，業如前述。況查，被上訴人係於葉怡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維娜斯公司亦經公平會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而予以處分，並經調查發現迄至106年4月間，於Google網頁輸入「瑪麗蓮」關鍵字後，仍可連結到維娜斯公司官方網站後，始認定上訴人有侵害其商標權、不公平競爭之行為，並據以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亦如前述，足見被上訴人係有足以信其對上訴人確有權利存在之正當理由，始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雖葉怡伶所涉違反商標法刑事案件，經原法院刑事庭以106年度智易字第23號刑事判決葉怡伶無罪，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亦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7年度刑智上易字第77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惟刑事案件判決葉怡伶無罪之理由，係因依檢察官所舉證據，不足以證明葉怡伶知悉或授意維娜斯公司員工選取「瑪麗蓮」作為關鍵字操作關鍵字廣告，且該等行為並非外部有形使用，不足使消費者誤認商品來源，非屬商標使用行為（見原審卷二第433至448頁、本院卷一第233至239頁）；而Google等搜尋引擎服務業者推出之關鍵字廣告，即將企業所購買之關鍵字於內部程式作指令連結，消費者於搜尋引擎輸入該關鍵字後，搜尋頁面之廣告空間即會出現選定該關鍵字之企業所擬廣告，而將競爭對手之商標作為選定之關鍵字，以便於消費者輸入該關鍵字後，網頁上會顯示自己之廣告，藉以吸引消費者購買自己之產品，此等操作方式是否構成商標侵權，需依關鍵字廣告實際使用商標之方式而定，在司法實務上本有爭議，本件刑事部分，亦係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對葉怡伶為不起訴處分後，被上訴人聲請再議，而由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檢察長以本案買廣告詞之行為可能構成商標使用為由，以105年度上聲議字第323號命令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見原審卷二第429至431頁）；另被上訴人所提本案訴訟，雖經原法院以106年度智重附民字第5號判決駁回，再經智慧財產法院以107年度重附民上字第12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見本院卷一第67至69頁），惟此係因被上訴人係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因刑事訴訟諭知無罪，而由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503條第1項前段、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7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以判決駁回其訴，並非經實體調查後，認定被上訴人據以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之本案請求，即被上訴人依商標法或公平交易法對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之實體上權利不存在；況維娜斯公司經公平會間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而予以處分後，維娜斯公司雖曾提起行政訴訟，然業經原法院行政庭以105年度簡字第247號判決駁回維娜斯公司之訴，再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108年3月22日以107年度簡上字第4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㈤），足見維娜斯公司前述所為確已構成不公平競爭行為，被上訴人於上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中援引公平交易法第30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見原審卷一第221至223頁），亦非無據。自不得僅因上開刑事案件嗣判決葉怡伶無罪確定，被上訴人所提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亦經判決駁回確定，即謂被上訴人聲請系爭假扣押之行為具有侵權行為之故意或過失。上訴人既未提出其他證據用以證明被上訴人聲請系爭假扣押有何故意或過失，揆諸前揭說明，其主張被上訴人應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超額查封部分：

　　上訴人係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執行事件超額查封，違反強制執行法第113 條準用同法第50條禁止超額查封之規定，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刊登道歉啟事；被上訴人則否認上情。經查：

  ⑴按查封不動產，以其價格足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者為限，此觀強制執行法第50條、第113 條規定自明。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27點亦明示：查封、拍賣債務人之財產，應以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足敷清償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為限。此乃兼顧債權人與債務人利益之禁止超額查封規定。惟法院評估有無超額查封，應以執行標的物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是否足以清償債務人應負擔之各項費用、稅捐及債權額以為斷，非以查封當時之價值為認定標準。且我國強制執行法准許有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及對標的物有擔保物權之優先債權人參與分配，而查封標的物於日後經終局執行拍賣時，能否迅速拍賣、實際價格若干、是否有其他債權人參與分配，及拍賣所得於分配後是否足敷清償債權人之債權，於拍定前，難以確定。故衡量是否超額查封，應以客觀上極為明顯者為標準（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392號、94年度台抗字第550號裁定意旨參照）。

  ⑵查被上訴人持系爭假扣押裁定聲請強制執行時，執行標的包含附表3所示各項財產，並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查封附表3㈠編號1至4之不動產，另扣押其餘各項存款、股利、租金、出資額、貨款債權，以及查扣附表3㈡之設備及原料，嗣被上訴人撤回對附表3㈠編號3葉怡伶所有桃園市○○段土地之強制執行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確認無誤。上訴人雖提出附表3㈠編號1、2、4即葉怡伶所有○○區房地、○○區房地、台中市房地於106年8月間之不動產估價報告，主張上開3筆不動產經鑑定結果，扣除公告增值稅後之淨值分別為2億3,280萬3,169元、2億3,143萬3,040元、8,295萬8,520元（見原審卷一第238至239、243至245頁），再扣除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銀行貸款餘額後，現值分別為1億3,564萬9,197元、9,449萬9,479元、2,120萬2,659元，加計編號3不動產之價值1,838萬6,368元，以及編號6至9、11、12扣得之債權金額，葉怡伶遭查扣之財產價值達2億8,149萬5,101元，再加上維娜斯公司遭扣押、兩造不爭執之存款964萬7,560元、應收貨款債權4,433萬4,942元（即附表3㈠編號15至22），被上訴人聲請查扣之財產達3億3,547萬7,603元，顯已超過被上訴人主張之債權額1億9,400萬元，構成超額查封云云（見本院卷二第525至529頁）。惟依前揭說明，法院評估有無超額查封，應以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是否足以清償債務人應負擔之各項費用、稅捐及債權額為斷，非以查封當時之價值為認定標準；上開附表3㈠1編號1、2、4等3筆不動產之鑑定價值僅能作為第一次拍賣底價之依據，在拍賣條件尚未明確之情形下，是否於第一拍即能拍定，尚難預測，而查封不動產之拍定價格與當時鑑定價格常有落差，經多次減價拍賣後始拍定情形，亦所在多有，再我國強制執行法就參與分配係採平等主義，准許有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參與分配，執行標的物於拍定前，是否有其他債權人參與分配，亦無從得知，被上訴人係因保全程序查封葉怡伶之上開3筆不動產，並無優先受償之權，倘上開3筆不動產經三次減價20%，拍賣底價即分別為1億1,919萬5,223元（計算式：○○區房地鑑定價值2億3,280萬3,169元×80% ×80% ×80% ≒1億1,919萬5,223元，元以下4捨5入，下同）、1億1,849萬3,716元（計算式：○○區房地鑑定價值2億3,143萬3,040元×80% ×80% ×80% ≒1億1,849萬3,716元）、4,247萬4,762元（計算式：台中市房地鑑定價值8,295萬8,520元×80% ×80% ×80% ≒4,247萬4,762元），且上開3筆不動產均設定有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情形分別為：①○○區房地係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2億3,88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國泰世華銀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132年9月15日；②○○區房地係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1億5,168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元大商業銀行，存續期間為96年6月11日至136年6月10日，另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2,881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同銀行，擔保債權確定日期為134年8月26日；③台中市房地係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1億0,38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上海商業銀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129年10月27日；葉怡伶以上開3筆不動產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向上開各銀行貸款，106年6月間未清償國泰世華銀行之餘額為9,715 萬3,972 元（即4,969 萬8,148 元＋4,745 萬5,824 元）、未清償元大商業銀行之餘額為1 億3,693萬3,561 元（即7,602 萬9,101 元＋2,890 萬4,460 元＋3,200 萬元）、未清償上海商業銀行之餘額為6,175 萬5,861 元，有上開3筆不動產之登記謄本，以及國泰世華銀行放款結欠餘額證明書、元大商業銀行共用認證單、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臺中分行放款授信餘額證明在卷可憑（見系爭執行事件卷一第22至31、38至39 、154至157、172 至173 頁，卷二第153 頁）；是上開3筆不動產如經減價拍賣，能否清償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已有可疑，被上訴人僅為普通債權人，有無餘額可獲償，顯有疑問。至於編號3坐落桃園市龍潭段之12筆土地，業經被上訴人於系爭執行事件進行中撤回強制執行聲請，並經執行法院函請地政機關塗銷查封登記（見本院卷二第335至340頁），其價值自不應計入。又葉怡伶遭查扣之其餘財產即附表3㈠編號6至12，縱依上訴人所列金額計算，亦僅有1,175萬7,398元（計算式：39萬3,656元＋1,057元＋3,000元＋35萬9,685元＋900 萬元＋200萬元＝1,175萬7,398元），加計兩造不爭執之維娜斯公司遭查扣之附表3㈠編號15至22所示存款及貨款5,398萬2,502元，亦僅有6,573萬9,900元（計算式：1,175萬7,398元＋5,398萬2,502元＝6,573萬9,900元）；至於附表3㈡所示遭查扣之設備及原料價值為何，則未經上訴人舉證。再衡諸上開不動產將來能否順利拍定、實際拍定價格若干、有無他債權人參與分配、參與分配債權額為何等項，均未可知等情，足見系爭執行程序查封之附表3㈠編號1、2、4所示3筆不動產，以及扣押之其餘各項存款、股利、租金、出資額、貨款等，合計價值應未逾被上訴人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之債權額1億9,400萬元。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有超額查封行為為由，主張被上訴人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難認有理。

  ㈢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始不當聲請假扣押及超額查封，而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規定及民法第184條、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既無理由，則上訴人所受損害數額為何，以及上訴人得否依民法第18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刊登道歉啟事以回復上訴人之商譽及名譽，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1項、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分別賠償維娜斯公司、葉怡伶400萬元、60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以附表2所示方式刊登如附件2 之道歉啟事，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該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5 　　月　　19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陶亞琴

                            法  官  黃書苑

                            法  官  陳蒨儀   

【附件1】道歉啟事

道歉人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明知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暨法定代理人葉怡伶並無假扣押之原因，為影響同業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之正常營運，竟藉故於民國106年5月24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假扣押裁定，並對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及葉怡伶之財產進行超額查封。上述假扣押裁定，業經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114號裁定廢棄確定，並認定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暨法定代理人葉怡伶並無任何假扣押之原因。道歉人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上述不法行為，對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之「商譽」與「營業信用」及其法定代理人葉怡伶之「名譽權」造成嚴重侵害，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謹此表達最高之歉意，特此登報道歉。 　　　　　　　　　　　　道歉人：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呂志強  

【附件2】道歉啟事

道歉人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瑪麗蓮塑身衣(MARILYN) ），明知同業塑身衣之領導品牌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維娜斯塑身衣（VENUS)）暨負責人葉怡伶無任何假扣押之原因，但為影響維娜斯塑身衣的正常營運，以不當之方式於民國106年5月24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對維娜斯塑身衣聲請假扣押裁定，並對維娜斯塑身衣公司與公司負責人的財產進行超額查封。 上述假扣押裁定，經最高法院裁定廢棄確定，並認定維娜斯塑身衣暨公司負責人葉怡伶不符合任何假扣押之情事，終還當事人清白。道歉人瑪麗蓮塑身衣因上述之不當競爭行為，對維娜斯塑身衣長久以來作為業界第一品牌的商譽、營業信用與公司負責人的名譽造成嚴重侵害，瑪麗蓮塑身衣謹此表達最高之歉意與深刻反省，特此登報道歉。                           道歉人：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呂志強 

【附表1】刊登道歉啟事方式

編號 版面 版位  刊登規格 字體及樣式 刊登期間 1 聯合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2 中國時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3 自由時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4 蘋果日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5 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官方網站 首頁  置頂 未特定 連續6個月 

【附表2】刊登道歉啟事方式

編號 版面 版位  刊登規格 字體及樣式 刊登期間 1 聯合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2 中國時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3 自由時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4 蘋果日報 全國版首頁  高26㎝×寬35.5㎝ 26號字體 1日 5 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官方網站 電腦版首頁  置頂且不輪替 1920×965像素圖片 連續6個月 6 瑪麗蓮國際實業有限公司官方網站 手機版首頁  置頂且不輪替 1000×965像素圖片 連續6個月 

【附表3】系爭執行事件聲請執行標的

㈠不動產、存款、股票及股利、出資額、貨款等

編號 債務人 執行標的 上訴人主張之不動產鑑定價值/扣押金額 1 葉怡伶 臺北市○○區○○段0 ○段00地號土地及臺北市○○區○○段0 ○段0000○0000○號建物（門牌為臺北市○○區○○路00號）暨共有部分 2億3,280萬3,169元  2  臺北市○○區○○段0 ○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臺北市○○區○○段0 ○段0000○號（門牌為臺北市○○區○○○路00號0樓）建物暨共有部分 2億3,143萬3,040元  3  桃園市○○段○○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1,838萬6,368元 4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臺中市○○區○○段000○號建物（門牌為臺中市○○區○○○○路00號）暨共有部分 8,295萬8,520元 5  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存款  6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板橋分公司存款 39萬3,656元 7  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股利 405股及股款1,057元 8  杏喬管理顧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租金 3,000元 9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存款 35萬9,685元 10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敦南分公司存款  11  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之出資額 900萬元 12  維形理論有限公司之出資額 200萬元 13 維娜斯公司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正分公司存款  1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敦化分公司存款  15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公司存款 964萬7,560元 16  太平洋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復興分公司貨款 359萬3,748元（至107年1月止） 17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板橋分公司貨款 617萬1,786元（至107年1月止） 18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分公司貨款 555萬2,006元（至107年1月10日止） 19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貨款 790萬2,542元（至107年1月止） 20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臺中中港分公司貨款 773萬9,649元（至107年2月止） 21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臺南西門分公司貨款 794萬1,466元（至107年2月止） 22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貨款 543萬3,745元（至107年1月止）    編號15存款964萬7,560元＋編號16至22貨款4,433萬4,942元＝5,398萬2,502元 

㈡設備及原料等

編號 物 品 名 稱 單位 數量 備       考 1 讀版機 台 1 財產編號V1-OT-XX-001 2 縫紉機-四點車 台 14 財產編號V2-MA-SE-401.V2-MA -SE-406.V2-MA-SE-408.V2-MA -SE-409.V2-MA-SE-411.V2-MA -SE-413.V2-MA-SE-414.V2-MA -SE-415.V2-MA-SE-416.V2-MA -SE-422.V2-MA-SE-423.V2-MA -SE-427.V2-MA-SE-430.V2-MA -SE-433 3 縫紉機-平車 台 2 財產編號V2-MA-SE-102.V2-MA -SE-103 4 縫紉機-二點車 台 3 財產編號V2-MA-SE-204.V2-MA -SE-205.V2-MA-SE-206 5 拷克機-拷克車 台 8 財產編號V2-MA-OL-303.V2-MA -OL-304.V2-MA-OL-305.V2-MA -OL-309.V2-MA-OL-311.V2-MA -OL-313.V2-MA-OL-314.V2-MA -OL-315 6 塑臉罩 盒 329  7 塑襪套 盒 133  8 腳套 盒 74  9 塑身衣 件 32  10 袖套 盒 43  11 腰夾 件 45  12 絮帽 盒 12  13 布匹 匹 17  14 單排勾（粉甘紅） 個 4  15 單排勾（淺膚） 個 10  16 單排勾（黑色） 個 14  17 單排勾（白色） 個 10  18 單排勾（黑色）小 個 11  19 單排勾（皇家褐） 個 2  20 單排勾（咖啡牛奶） 個 4  21 單排勾（冷灰）小 個 2  22 單排勾（深灰）小 個 2  23 單排勾（咖啡）小 個 8  24 單排勾（皇家褐） 個 6  25 單排勾（淺咖啡色） 個 2  26 單排勾（膚色）小 個 10  27 單排勾（膚色） 個 4  28 單排勾（珍珠） 個 6  29 單排勾（珍珠膚）小 個 10  30 單排勾（淺粉色）小 個 8  31 單排勾（紫色） 個 4  32 蕾絲 箱 1  33 肩帶 箱 1  34 拉鍊 袋 4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5 　　月　　19　　日

  　　　　　　　　　　　　　書記官  葉國乾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